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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探析 

 

 

「六書四造二化說」為《中國文字學》的重點之ㄧ。本章第一節先討論「六

書四造二化說」的發展與內容，透過四個版本的六書理論對比，觀察龍宇純先生

六書學說的演變脈絡。第二節 論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音意」，前

人多將該類字附屬於其他造字法則之中，對比龍宇純先生將「音意」獨立一書，

分析「音意」於「六書四造二化說」的價值。第三節 「六書四造二化說」溯源，

由師生關係、理論對比、字例相同、方法相近，提出龍宇純先生六書深受戴君仁

先生《中國文字構造論》影響。第四節 近代漢字分類述要，列舉數位與龍宇純

先生同期的文字學家的漢字分類理論，觀察彼此的異同。 

 

 

第一節 「六書四造二化說」的發展與內容 

 

    龍宇純先生於西元 1962 年至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講授中國文字學。在港

講學期間曾經編著教學講稿，分緒論、中國文字之構造法則、字體的演變、說文

解字體例及中國文字學簡史，共五章。1有鑑於當時古文字的研究尚處於探索的

階段，故龍氏增加「中國文字之ㄧ般認識與研究方法」一章。把字體的演變與說

文解字體例二章，併入中國文字學簡史中。此為《中國文字學》的雛型。 

    龍宇純先生的《中國文字學》經過幾番俢訂，共計有四個版本2：民國五十

                                                 
1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自序，第一頁。 
2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出版地不詳，1972 年)，增訂本。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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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年十月完成初版(簡稱初本)、民國六十一年九月完成二版(簡稱增訂本)、民國

七十一年九月完成三版(簡稱再訂本)、民國八十三年九月完成六版(簡稱定本)。 

下文筆者由四個版本的《中國文字學》觀察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

的發展脈絡與內容。 

 

 

一、初本與增訂本六書觀念 

 

    龍宇純先生六書的論點，體現於《中國文字學》第二章「中國文字之構造法

則」。初本與增訂本六書觀念相近，故筆者以初本為例論述。 

第一節 「周禮六書與文字學之關係」論證《周禮》六藝之“書＂，所指為

「書體」，並非所謂的六本或六甲。其數是否為六，仍無從確認。3 

第二節 「製字六書說之由來」論證班固、鄭眾、許慎三家的六書說源自劉

歆；但是劉氏六書的來源已無從考證。龍宇純先生認為六書說是後人就已有文字

分析歸納而來，並非古人預先豎立此六種法則，而後依循製造文字。4董同龢於 

〈文字的演變與六書〉5 一文，透過早期埃及文與美索文的文字分類結果，對照

中國傳統六書，發現理論相合，因而論述六書製字法則並非我國所專有。龍氏贊

同董氏提出的：六書是文字產生初期，「人同此心，心同此理」的造字程序。 

第三節 「製字六書之界說」與 第四節 「製字六書之發展」為龍氏六書舊

說的核心。龍宇純先生製作「六書發展圖」以利說解；其後並附上唐蘭「古文字

演進圖」與「六書發展圖」相對照，但是龍宇純先生並未對唐蘭「古文字演進圖」

有任何闡明。筆者下文論述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初本的六書觀，並與唐蘭

三書說相對比，探究兩者之間的關係。 

                                                 
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63。 
4 同上註，頁 64-66。 
5 董同龢：〈文字的演變與六書〉，《學術季刊》(臺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年)，第

二卷，第四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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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六書界說 

 

    《中國文字學》初本的第二章，第三節「製字六書之界說」，龍宇純先生檢

討漢代三家所提出的六書名稱與定義，並提出己見。龍宇純先生說： 

 

製字六書之名，漢代三家所說大同小異。…各名稱涵義如何，班固、鄭眾

均無說明，只許慎《說文解字》序附有解釋。
6 

 

班固與鄭眾所提出的六書僅有名稱，內容並不知曉；許慎於《說文解字》為六書

下定義並給予例字說明。龍宇純先生以許慎六書的說解為基礎，作出調整修正，

提出六書觀點如下： 

 

 1、象形 

 

    《說文》中對於「象形」一詞的定義，龍宇純先生理解為：「凡所表示者為

具體實物，而係出之以寫實手法者，是為象形，如 即日月之形象。」7龍氏

強調象形字所表者為具體實物，透過描寫外貌將實物的特徵突顯而出。龍氏舉甲

骨文牛字、羊字作「 」、「 」，分別以牛頭、羊頭代全體，即是突顯特徵之例。 

 

    龍宇純先生指出象形字所表的對象，是個別的具體實物，但是象形字並非皆

屬不可分割的獨體，亦非都是具體實物的簡單圖畫。有時因某些緣故，而有加聲

符或義符的現象：「有時因為形不顯著，或不易與其他字分辨，於是有合體補救

                                                 
6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69、70。 
7 同上註，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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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或加一聲符8，或加一義符。加聲符的較為後起。」9後加義符的例子，龍

宇純先生舉出「正」字本義為箭靶中鵠的，其形作「 」，因為無法明確的表示

意義，於是後加一「止」字輔助，寫作「 」，止以表箭靶所止之處。 

 

2、象意 

 

    《說文》「指事」定義：「指事者，視而可識，察而見意， 是也。」10龍

宇純先生說解「指」字的意義，有「明示」與「指定」二義： 

 

指字可有二義。一為明示，一為指定。據前一義言之，如上下二字，是用

長短二畫之重疊關係明示其意。短畫在上者為上字，在下者為下字。…據

後一義言之，如本末亦刃之類，為以點畫指定其部位之所在。“一＂指於

木下為本，“一＂指於木上為末…。11 

 

龍氏指出此類字，漢三家稱名皆異。班固的「象事」一詞合於上文中的上下之類

字，本末之類字則不適合。鄭眾的「處事」合於本末之類字，上下之類字則不適

合。因此，許慎不取「象事」、「處事」，因有所偏頗。龍宇純先生解釋「指」字

具有明示與指定二義，可以含括班固的「象事」與鄭眾的「處事」，故稱名為「指

事」。 

 

    《說文》「會意」的定義：「會意者，比類合誼，以見指撝，武信是也。」12龍

宇純先生闡釋：「比附相關之字，會合其義，以見命意之所在。」13依此說法「會

                                                 
8 詳下文的「象形加聲」。 
9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72。 
10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55。 
11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73、74。 
12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55。 
1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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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二解： 

 

一取會字為會合之義，一取會字為體會之義。依前一義，會意是會合二字

之意成一字，完全著重於所謂「比類合誼」之上。於是武信二字是分別會

合止戈或人言二字之義而成。依後一義，會意是就其構成分子以體會字

意，則完全著重於「以見指撝」之上。於是武信二字是分別由止戈或人言

二字以領悟其意。14 

 

    龍宇純先生指出《說文》中的「指事」與「會意」二書定義，有模糊地帶：

「說文指事下云察而見『意』，會意下云以見『指』撝，可見兩者涵義未必不可

相通。所以後人都不能將二者完全分別清楚。」15許慎之後的王筠與段玉裁亦試

圖釐清此二書，但仍未能明確區分。 

 

唐蘭直接將「指事」由造字法則廢除，提出「象形、象意、形聲」三書說。

龍宇純先生沿用唐蘭「象意」一詞，並提出： 

 

在文字本身，凡有實在的形體者，即為具體實物；反之為抽象之意或事。…

在早期，同一圖形可以代表兩個意義相關的語言:取其形象具體之物，即

為象形；取其形表抽象之事或意，即為象意。故往往一實一虛。16 

 

龍宇純先生把舊時稱作「指事」與「會意」的二書，合稱為「象意」，不再區分

二者。 

                                                 
14 同上註，頁 77、78。 
 龍氏指出班固稱的象意，與就其構成分子以體會字意的意義較接近。 
15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78。 
16 同上註，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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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而象形與象意的區分在於： 

 

狹義的象形指以實象寫具體之物，此(按：象意)則以實象寫抽象之意或

事，便可將象形與象意的關係及其不同處認識清楚。18 

 

3、形聲 

 

《說文》「形聲」定義：「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19龍

氏理解：「依事物之類別造字，取音之同者近者以足成之。」20形聲字通常都具有

二種形體，一以表意義的類別，但非表示具體的形象，一以示讀音，但讀音的摹

擬因受限制，往往只能取音同或是音近者；前者為義符，後者為聲符，合兩者成

字，即是形聲。 

鄭眾以「諧聲」、班固以「象聲」稱呼此類字，龍宇純先生認為皆不適當。21 

 

4、象形加聲 

 

    龍宇純先生提出「象形加聲」字為形聲得名的由來。說明此類字先具形符，

形符有的因為描繪不準確或是本身無顯著特徵等因素，於是後加聲符。例如龍氏

所舉的齒字，《說文》：「齒口齗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22齒字本形作「 」，

象齒形，後加止聲，成為小篆齒字。龍氏表示： 

 

此種字成於古人已知運用『聲符』之後，而聲符之被發現在文字發展歷程

                                                 
17 同上註，頁 83、84。 
18 同上註，頁 84、85。 
19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55。 
20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91。 
21 同上註，頁 92、93。 
 依龍氏之意，諧字之義為合，諧聲即合聲。象聲僅指聲符而言。兩者皆不甚符合形聲之意。 
22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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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重要里程碑，所以，應該重視此等字之聲符部份，謂之形聲，或視之

為象形字附庸；決不可以為只是一般的象形字。23 

 

龍宇純先生有鑒於該類字，在文字發展歷程的重要性，因而將「象形加聲」字獨

立為一類，成為造字法則之ㄧ。 

 

5、轉注 

 

    轉注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並列，龍氏以此為由，認為轉注性質

應與其他五書相同，同為造字法則，違此即非轉注本意。24
《説文》釋轉注：「建

類一首，同意相受，考老是也。」25前人對此句的涵意多有探究，而許慎對轉注

所下的定義，是否合於轉注的原意，為龍宇純先生關注之處。 

 

《説文》後序： 

 

其建首也，立一為耑，方以類聚，物以群分，同條牽屬，共理相貫，雜而

不越。據形系聯，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26 

 

上一段話，陳澧與「建類一首」句相對照，發現兩者「非偶然之相涉」，《説文》

後序的句子應為其解說。27 

龍宇純先生贊同陳澧所言，理由有二： 

1、因為部首的建立，本是許慎創舉，在《說文》以前的文獻中，不見有連

                                                 
2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01。 
24 同上註，頁 105-108。 
25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55。 
26 同上註，頁 781、782。 
27 (清)陳澧：〈書江艮庭徵君六書說後〉，收錄於丁福保編纂：《說文解字詁林》(北京：中華書局，

1988 年)，頁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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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類字、首字或用建類、建首的話語。 

2、《說文》中轉注所引的字例「考」、「老」二字，老字為五百四十部首之

ㄧ，考字隸屬在老部下，老下云「考也」，考下云「老也」，正分別與「建類一首」

與「同意相受」相符。由上述兩個論點，龍氏認為「建類一首，同意相受」之原

意，當是「同部互訓」。龍氏云：「考老二字同部互訓為轉注之說，第就其關係言

之。言其造字，則一屬形聲，一屬會意。是許慎之說決非轉注之本意。」28龍氏

認為以同部互訓說為轉注，僅就兩字關係立言，與造字無關，所以許慎提出的建

類說，只是其一家之言並非轉注之原意。 

    許慎之後，仍有許多學者對於轉注提出見解，但龍氏認為前人的轉注論說，

均無以證明轉注為造字法則。 

 

龍氏將《說文》中的形聲字分為四類：29 

 

(1)、「象形加聲」 

(2)、「由於語言孳生而加形，以求彼此間區別」 

(3)、「因文字假借而加形，以與原字區別」 

(4)、「從某某聲」 

 

    (1)、「象形加聲」為一造字法則。(4)、「從某某聲」即是上文所說的「形聲」。

(2)、「由於語言孳生而加形，以求彼此間區別」與(3)、「因文字假借而加形，以

與原字區別」兩類，為龍氏提出的「轉注」類別，二者定義如下： 

 

                                                 
28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30。 
29 同上註，頁 132、133。 
龍氏提出除上述四類之外，還有一類看似無聲符而實有聲符的文字，亦是由假借而產生的轉注

字。此類字和「因文字假借而加形，以與原字區別」之類字不同，該類字經假借後，其字被借義

所奪，於是在本字上另加一形符，使成合體字，以代表原有之義，而原有之形則退居聲符，例如

「然」字本意為「燃」，之後本字假借為其他意義，另加「火」成為「燃」，表本意。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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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語言孳生而加形，以求彼此間區別」： 

 

所謂語言的孳生，包 一語演化為二語，及共名別名或通名專名的不同

等。就其代表母語或共名、通名的文字之上，加一表示類別的義符為之區

別，於是形成新的形聲字。
30
 

 

「因文字假借而加形，以與原字區別」： 

 

有些形聲字，其初原是由假借之法兼代，後來依其義類，增添偏旁，以與

其原義區別，而形成形聲字。31
 

 

    前一類，龍氏舉「阜」字為例，文獻中習見用為盛義，《詩經․秦風․駟鐵》

云：「駟鐵孔阜」
32
、《詩經․鄭風․大叔于田》云：「火烈具阜」

33
。「 」與「 」

二字，音與「阜」同，意亦分別同駟鐵、大叔于田二詩之阜字，顯然便是二詩阜

字加注馬旁或火旁的後起字。龍宇純先生認為當未增馬旁、火旁以前，只是表形

阜字的引申用法，屬於語言現象；等到增馬旁、火旁之後，便形成代表孳生語言

的專字。
34 

    後一類，龍氏舉說文「祼」、「婐」與「果」的關係論說。《說文》：「祼，灌

祭也。從示。果聲。」
35
、「婐， 也。從女。果聲。…一曰女侍約婐。」

36
二字

皆從果為聲，文獻皆出現用果字表灌祭和女侍之義的例證，前者見於《周禮․春

                                                 
30 同上註，頁 152、153。 
31 同上註，頁 160。 
32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阮元校勘：《毛詩正義》(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頁 234。 
33 同上註，頁 164。 
34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53、154。 
35 (漢)許慎撰 (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6。 
36 同上註，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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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小宗伯》的「以待果將」
37
，後者見《孟子․盡心下》的「二女果」

38
，其後

分別加注示旁或女旁，於是形成「祼」、「婐」二字。果字本義為果實，透過音的

關係假借用為灌祭和女侍義，後加表義類的示旁、女旁，形成專字，以與果字本

義相區別。
39 

 

    龍宇純先生認為上述二類形聲字，應獨立為一造字法則的原因在於： 

 

或直接由象形、指事、會意之字孳生，而非象形、指事、會意；或由象形、

指事、會意字經由假借階段而形成，而非假借；半義半聲而以聲符為主，

又不同於形聲。確然於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之外，獨立為一類。

當以此類文字為轉注一名所指。
40
 

 

    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差異：轉注字以聲符為主幹，後加注義符(龍氏稱此類字

為「以形注聲」)。形聲字則取一字表示意義的類別，配以聲符(龍氏稱此類字為

「以聲注形」)。
41
 

 

6、假借 

 

    《說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令長是也。」42龍宇純先生同意

許慎的界說，但字例「令、長」應為語言中語義的擴大關係，非假借關係。龍氏

進一步指出真正的假借字在意義上無任何關聯，僅聲音關係的兼代，例如「無」

本是舞字，用為有無之無。 

                                                 
37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清)阮元校勘：《周禮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頁 291。 

38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清)阮元校勘：《孟子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頁 250。 
39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63。 
40 同上註，頁 133。 
41 同上註，頁 133。 
4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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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宇純先生指出透過假借的方式：「將一現成字化作音標代表語言，表面上

未增新字，實際等於造了新字，其所以為六書之ㄧ，正因有實際造字之功能。」

43故龍氏將假借視為造字的方法之ㄧ。 

 

(二)、六書發展 

 

    龍宇純先生指出漢代三家六書的次第，因無證據可以證明，所以不從。44那

麼六書的發展次第究竟為何？龍宇純先生贊同文字起源於圖畫，因為象形所表者

為具體實物，所以是六書中最早發生的。文字的發展由象實象發展至象虛象。象

形字所表為具體事物，指事字所表為抽象概念，因為抽象概念較具體事物之摹擬

為困難，所以指事發生當晚於象形，由象形演化而來。指事由獨體象形發展而成，

會意由合體象形發展，龍氏將兩者併稱為「象意」。由上可知，象意字發生晚於

象形字。 

 

    龍宇純先生定義「假借」為倉促間有意識的寫別字以代，其字等於音標，與

象形字系統無淵源。象形、象意與假借關係為文字的運用。45假借發生的時間「可

能在有象形字後不久即已發生，至遲在有會意字時必已出現。」46 

 

    假借之後有「因語言孳生而加形」和「因文字假借而加形」的「轉注字」產

生。龍宇純先生認為造字法則發展至此： 

 

逐漸體會出『聲符』的妙用：象形字不完善者，加注聲符為之補救，如

；更創造出完美的形聲，如江、河。自此以後，不復有新的造字方法

                                                 
4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42。 
44 同上註，頁 175、176。 
45 參初本「六書發展圖」。 
46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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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47
 

 

龍宇純先生認為「象形加聲」一類文字的產生，透過聲符的運用，補足象形字表

義不完善之處。其後更有取一字表示意義的類別，配以聲符的「從某某聲」形聲

字。龍宇純先生認為造字法則發展至「形聲」的產生已盡完善，不會再有其他方

法出現。 

    《中國文字學》初本六書發展次序為：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

注、象形加聲、形聲。龍宇純先生繪製「六書發展圖」48與其理論相對照。 

 

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初本「六書發展圖」 

 

        

                                                 
47 同上註，頁 176。 
48 同上註，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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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龍宇純先生六書說與唐蘭先生三書說的異同 

     

    龍宇純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初本，於「六書發展圖」之後附上唐蘭「古文

字演進圖」，龍氏於書中並沒有解釋為何將唐氏的圖表置入。筆者訪談龍宇純先

生與杜其容女士，杜氏提及此僅是龍氏書寫上為求背景資料的完整性，故將之羅

列。增訂本以後的三個本子為了去蕪存菁將此圖刪除。但筆者細審龍宇純先生《中

國文字學》初本中的六書觀念有受唐蘭三書說啟發之處。 

下文筆者將概述唐蘭的三書說，並論述龍宇純先生初本的六書說與唐氏三

書說兩者間的異同： 

 

唐蘭先生「古文字演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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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以「象形」、「象意」與「形聲」三個文字類型的發生至完成，作為古

文字分期的依據： 

 

上古文字是用繪畫來表現的象形和象意字，近古文字裡雖還有象形和象意

的留存，但最重要的部份卻是新興的形聲字，由上古到近古的重大轉變，

是由繪畫轉到注音。49 

 

唐蘭將古文字的演進分為上古期與近古期。前期僅有經由繪畫演化而來的「象形」

與「象意」二類文字；二類文字沿用至近古期，才有新興的「形聲」文字產生。 

 

    唐蘭的三書說「象形、象意、形聲」概述： 

 

1、象形 

 

    唐蘭贊同文字起源於圖畫，而最早產生的是「象形」字： 

 

文字的起原是圖畫，而牠的演變，大都是語言所促成的。當許多簡單圖形

和語言結合而成為文字的時候，所謂文字，只是些實物的形狀，所代表的

語言，也只是實物的名字，所以我們把這種文字叫做『名』，是最妥當不

過的。50 

 

唐蘭定義象形文字，條件有三：一定是獨體字、一定是名字、一定在本名之以外，

                                                 
49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110。 
50 同上註，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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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含別的意義。51 

 

    唐蘭將象形文字分為四類： 

 

(1)、象身：「屬於人身的形」52，如唐氏舉的「 」是首形。 

(2)、象物：「自然界一切生物和非生物的形」53，如唐氏舉的「 」是大象形、「 」

是山形、「 」為「少」字，象沙形。 

(3)、象工：「人類智慧的產物」54，如唐氏舉的「 」象箕形、「 」象網之形。 

(4)、象事： 

 

這一類就是班固的象事，也就是許慎的指事。因為這一類文字所畫的都是

抽象的形態、數目等，沒有實物，所以前人要在象形外另列一類。…我們

認為玄名實名同是象形，期間界限，不容易分析。方形的□，是虛象，井

字跟田字是實像，如但就圖畫的技術說，方形和井形、田形有什麼不同呢?
55 

 

唐蘭認為虛象、實象皆是象形，兩者間不容易區分，故將「象事」列入象形文字

這一類。 

    唐蘭的「象形」，除了「象事」之外，其餘三類皆與龍宇純先生定義的象形

字，所表者為具體實物，透過描寫外貌將實物的特徵突顯相符。唐氏認為虛象、

實象皆是象形，不容易區分，故將沒有實物可象的「象事」一類，一併置入「象

形」；龍氏則以文字所象為虛象或是實象，作為判別「象形」與「象意」二書的

                                                 
51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61。 
52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94。 
53 同上註，頁 94、95。 
54 同上註，頁 95。 
55 按：《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未見「象事」一類名，但是唐蘭於該書「象工」一類 
  下，舉數目字「一」。至《中國文字學》「象形」下，才另外分出「象事」一類。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101。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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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唐氏定義的「象形」文字，需為獨體字，龍氏的「象形」文字，則獨體字、

合體字俱存。 

 

2、象意 

 

    唐蘭提出當象形字已不足表達語言時，文字的演變產生「分化」、「引申」、「假

借」三種方法。引申的字例，例如：「『日』字是象形，在語言裡，卻可用作今『日』

的意義。」56唐蘭稱「引申」誼為「象語」。假借的字例，例如：「『羽』字是象形，

借來代表語言裡翌日的『翌』聲。」57唐蘭稱「假借」來的字聲叫做「象聲」。上

述二種方法都是本無其字，需借用其他文字而成；僅有「分化」創造出新的文字，

為「象意」一類。 

 

唐蘭云： 

 

「分化」的方法，是把物形更換位置，改易形態，或采用兩個以上的單形，

組成較複雜的新文字。例如象人形的『人』字，倒寫了是『匕』字。…由

這種方法，常把一個象形文字，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物相雜謂之文』

這種文字是狠複雜的，所以我們不妨叫牠做『文』。58 

 

唐氏將象意字分為四類：單體象意字、複體象意字、重體象意字、變體象

意字。各類文字定義如下： 

 

(1)、「單體象意字」： 

 

                                                 
56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89。 
57 同上註，頁 89。 
58 同上註，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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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時期，還沒有發生任何形聲字之前，完全用圖畫文字時，除了少數

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了。象意文字有時是單體的，有時是複體的。

單體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不過 象意字注重的是一個圖形裡的特

點，例如…“身＂字象人大腹，就只注重大腹的一點，此外可以不管，這

是象形字和單體象意字的分別。59 

 

唐氏認為象形文字與單體象意文字都是圖畫文字，兩者的差異在於，單體象意字

著重將事物的特點突顯。 

 

(2)、「複體象意字」： 

 

表示人和人，人和物或物和物間一切型態或動作的文字…那種文字，雖也

用圖形，却儘量地簡略。60 

 

(3)、「重體象意字」： 

 

兩個以上的同樣形體，如其是一個不可分的單位，例如：“晶＂(古星字)

便還是象形字，要是用獨體字累積起來的，如：“艸卉＂的單體是“ ＂，

“林森＂的單體是“木＂，“從 ＂的單體是人，那便是重體象意字。
61
 

 

(4)、「變體象意字」： 

 

本來用圖畫表達的象意字，現在變做用兩個或更多的文字來拼和，這種變

                                                 
59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62。 
60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106、107。 
61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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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象意字，便是前人所謂「比類合誼」的會意字了。62 

 

龍宇純先生沿用唐蘭三書說的「象意」一辭，但內容不盡相同：唐蘭三書

中的「象形」與「象意」屬圖畫文字，象形文字的起源早於象意文字，象意字強

調圖畫的特徵，此是唐氏分別「象形」與「象意」的依據。 

龍宇純先生認為象形字所表者為具體實物，是透過描寫外貌將實物的特徵

突顯而出。「象意」以實象寫抽象的事或物，分別在於前者表的是實象，後者表

的是虛象。 

唐蘭云：「這書裡的象意文字的範圍，包括舊時所謂「合體象形字」、「會意

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所以和原來的會意字迥然不同。」63
龍宇純先生亦

贊同將舊有的「指事」與「會意」併為一類，稱為「象意」。 

 

3、形聲 

 

    唐蘭云：「“形聲相益，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所以我們就把形

聲叫做“字＂。」64唐氏指出由「孳乳」、「轉注」、「緟益」三種方法產生的形聲

文字才是「純粹形聲字」。65 

 

(1)、「孳乳」 

 

“孳乳＂是造成形聲文字的主要的方式，大部分形聲字是這樣產生的。假

                                                 
62 同上註，頁 74。 
63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102、103。 
64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63。 
65 按：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一書，所附的「古文字演進圖」，產生形聲字的法為：

「增益」、「歸納」、「轉注」。唐氏於該書並未說解此三種方法。至《中國文字學》一書，產生形

聲字的方法修改為「孳乳」、「緟益」、「轉注」。「孳乳」字的產生和語義的引申與文字的假借有關，

可說是「增益」一法的修訂。「緟益」字是在圖形文字的基礎上，後加「形符」與「聲符」而成，

可說是「歸納」一法的修訂。同上註，頁 83。 



                                             第三章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探析 

 51

如有一條河叫做“羊＂，一個部落的姓也叫做“羊＂，一種蟲子也叫做

“羊＂，古人就造出了從水羊聲的“洋＂，從女羊聲的“姜＂，從虫羊聲

的“蛘＂。…無論是引申出來的意義，或假借得來的語言，都可以孳乳出

很多的新文字。66 

 

唐蘭由「孳乳」方式產生的形聲字，相當於龍宇純先生的「由於語言孳生而加形，

以求彼此間區別」與「因文字假借而加形，以與原字區別」的轉注字。 

 

(2)、「轉注」 

 

我們可以把“謂＂字解為“言也＂，也未嘗不可以把“言＂字解為“謂

也＂，“黸＂字解釋做“黑也＂，也未嘗不可以把“黑＂字解釋做“黸

也＂，因為這都是同意字，這就是“轉注＂。67 

 

唐蘭「轉注」的定義，兩字需同部、同意。 

 

(3)、「緟益」 

 

我們所以稱為“緟益＂，就是說這總是不需要的複重跟增益。…緟益字的

造字者，總是覺得原來文字不夠表達這個字音或字義，要特別加上一個符

號。這些原來的文字，或許是圖畫的，或許就是形聲字，或許是由引申假

借來的，實際是很可以表達的，不過因為時代的不同，人們思考的不齊，

所以要有這種特別的緟益。68 

 

                                                 
66 同上註，頁 79。 
67 同上註，頁 79、80。 
68 同上註，頁 80。 



龍宇純先生文字學研究－以龍著《中國文字學》為例 
 

 52

唐蘭舉出此類字有於圖畫文字的基礎上加聲符，例如：雞本為象形字，後加「奚」

聲、鳳本為鳳鳥之形，後加「凡」聲。 

此類即是龍宇純先生提出的「象形加聲」字。另有於圖畫文字的基礎加形

符，例如：蜀字， 字本象蠺形，後加「虫」形、肱字，厷字本象肱形，後加「肉」

形。 

 

    筆者將唐蘭的「三書說」與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初本中的六書理論相

對照，得到以下的結論：龍宇純先生的六書類名為：「象形、象意、假借、轉注、

象形加聲、形聲。」唐蘭的三書說類名為：「象形、象意、形聲。」龍宇純先生

與唐蘭皆同意繪畫是文字的起源，而「象形」是最早的文字，所表為實物之形。

兩人的「象意」類別含有舊有的指事與會意二類字。但是唐蘭將抽象的符號字併

入「象形」，龍宇純先生歸入「象意」。 

    唐蘭的三書說，以文字的形體結構作為劃分類別的依據，故「孳乳」、「轉注」、

「緟益」雖是產生形聲字的不同方法，因為最終皆創造出具有形符、聲符的「形

聲字」，唐氏歸入同一類中，沒有再劃分成其他的類名。唐蘭儘管注意到「假借」

為文字發展演進的重要一環，仍排除於三書之外。龍宇純先生除了注意文字的形

體結構外，更著眼於文字的功用是紀錄語言的觀點，故「假借」為其六書之ㄧ。

69唐蘭的「形聲」類別，由「孳乳」方法產生的「形聲字」，於龍宇純先生的六書

獨立為一類：「轉注」；透過「緟益」方法產生的後加聲符「形聲字」，於龍宇純

先生的六書獨立為一類：「象形加聲」。 

由上可知，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初本中的六書觀念，受到唐蘭三書

理論的啟發。 

 

 

                                                 
69 文字學家們因為所關注的重心不同，為漢字理論建立各個類名的依據與文字歸類的分屬亦有

差異，筆者將於「近代漢字分類述要」一文，列舉數位學者的文字理論，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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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訂本與定本六書觀念 

 

(一)、新漢字分類說 

 

    民國六十四年，龍宇純先生於《中國雜誌》發表「中國文字的構造」一文，

提出新的文字分類說。70龍氏批判從前的文字製造法則用的是歸納法：「是就觀察

已有文字所做的分類。」71缺點在於： 

 

必須分析過所有中國文字，然後始知其類別之多寡及其類別如何。有一字

未經眼，都不能保證其結論絕對可信。72 

 

龍宇純先生又云： 

 

根據已有文字歸類，或觀察已有文字以了解六書，不必能保障其結論可

取。因為文字上的現象，有的容易使人迷失方向而不能覺察。
73
 

 

有鑒於此，龍氏為文字分類不採舊有的方法，而是預設文字產生的幾種方式，再

對照實際的狀況，作出調整： 

 

是故本書為文字分類，不從已有文字入手，而是儘量從情理上設想，究竟

為語言造字有多少種可用的方法？如果能設想完備，然後再看已有文字，

                                                 
70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自序，頁參。 
71 同上註，頁 98。 
72 同上註。 
7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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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出現幾類；對於文字的類別，便可獲得確實認識。74 

 

龍宇純先生先假設語言造字究竟有多少種可能性，再對比實際出現的文字，提出

新說，龍氏云： 

 

文字代表的是語言，語言本身是音與義兩個質素的結合，而所表對象，區

分之不外乎有形與無形兩端。自語言的質素而言，…可以發生兩種文字，

一為表音的，一為表意的。對象屬無形的語言，此二者為其表達方式必由

之途；至於對象屬有形的語言，因為形可由目寓而識，則除表音表意兩法

外，尚可產生表形文字。然而表形、表音、表意三者只是製造文字的基本

辦法。75 

 

表形、表音、表意三者兼施，又有兼表形音、兼表形意、兼表音意甚至兼表形音

意四種文字出現的可能。另有不表形、音、意的文字，完全出於線條的硬性規定，

無理可釋的純粹約定字。單純由理論假設，文字的構造法則，即此八種方法。 

    龍宇純先生將這八種方法與現有的文字對照，調整造字法則。首先，將兼表

形意與兼表形音附屬表形之下。龍氏認為：「兼表形意及兼表形音兩類文字，基

本上用的是表形法，只為救其缺然後兼用表意或表音。」
76
為了補救表形的不足，

兼用表音或是表意，以表形為主體，表音或表意為從，故將此二類附屬於表形之

下。其次，表形法的缺陷可以經由兼取表音或表意之法補足，沒有理由兼用表音

表意二法，所以兼表形音意文字是不存在的；龍宇純先生認為即使真有其字出

現，應隸屬於表形之下。
77
最末，龍氏將兼表音意文字一類，歸屬於表意文字。

龍氏云： 

                                                 
74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98-99。 
75 同上註，頁 99。 
76 同上註，頁 111。 
77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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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表音意字中的 、 、 、 之類，基本上是表意字，加不加表音的部

份，所表語言並無不同。…附列於表意者之下。
78
 

 

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再訂本的文字分類法，經過調整後為下列五類： 

 

1、純粹表形(簡稱表形)，此類文字可以歸類成三種： 

 

(1)、此類文字常見為獨體或因其他原由有複重寫法 

 

龍氏云：「有時由於字形過於簡單不易辨識，或同物異名，而皆用表形法製

字，為求其彼此間區別，而採取複重寫法或多寡不等的複重寫法。」
79
獨體者例

如：甲骨文的日「 」、月「 」、山「 」、水「 」。重複寫法者，例如甲骨文

星「 」。 

 

(2)、兼表形意(簡稱形意) 

 

龍氏云：「此類文字基本上是表形法，只為其形不顯著，或不易與他字分辨

等等原因，於是兼用表意法。」
80
例如龍氏所舉的眉字本作「 」， 便是眉的

象形，因恐其不易辨識，所以下加一目。
81
 

 

                                                 
78 同上註，頁 111、112。 
79 同上註，頁 100。 
80 同上註，頁 104。 
81 龍氏於兼表形意字一類，除了眉字之外另舉「正、果、巢」字為例證。由甲、金文材料，檢

驗龍氏對於所舉字例，無法看出此類文字的形成是先有表形的偏旁，後增表意偏旁補充。筆者於

第四章龍宇純先生的文字學理論與釋字中「釋字補充」一節，對於龍宇純先生釋「正、巢」二字

的本義與文字流變提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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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表形音(簡稱形音) 

 

龍氏云：「此類文字基本上亦用表形之法，且亦因前節所述等等原因，而兼

用表音法，為之限制，為之補救。」82例如龍氏舉「齒」字本形作「 」，為齒形；

後加止聲。83 

 

2、純粹表意(簡稱表意)，此類文字可以歸類成六種：84 

 

(1)、「純用不成文字的線條示意」 

 

如龍氏所舉的數字「一、二、三」與「 、 」為例，前者分別是數目相

等的橫畫，後者亦由長短兩橫採取相反重疊方式組合而成。 

 

(2)、「利用現有文字加以增損改易」 

 

如龍氏所舉的「本」、「末」字為例。木字施橫依所在的位置，示樹根或木杪

的部位所在，而造成本字、末字。 

 

(3)、「利用聯想，以象形字喻與其相關之某意，代表另一語言，字形上全不加變

易」 

                                                 
82 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05。 
83 按：「兼表形音」類，龍宇純先生舉甲骨文「鳳」字為例。龍氏云： 

 

甲骨文鳳字作 或 ，前者是表形的鳳字加凡聲，大抵由於不易識辨或不易寫得準確，

而加注聲符，後世則變其象形部份為鳥形。 

 

卜辭鳳字字形特殊，頭上有羽冠之形，為其字的特徵，與其他鳥形別。「 」形旁已足以表意，

並不會有上述的不易辨識或是不精確的問題。 
84 以下純粹表意的六類子目，摘錄自《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

頁 101-103、107。 



                                             第三章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探析 

 57

 

如龍氏所舉的甲骨文「月」「夕」同形為例。 

 

(4)、「利用現有的文字，構成畫面而取其意」 

 

如龍氏所舉的甲骨文飲字，金文藝字，籒文棄字，小篆舂字為例。 

 

(5)、「利用現有文字會合起來直取其意」 

 

如龍氏所舉的武、信、老、歸等字為例。 

 

(6)、「用表意法製為專字，大抵因為不易辨認而兼用表音法」 

 

此類字以意符為主，音符為從，與兼表形音、兼表形意字附列於「表形」之

下作用相同，故龍氏將此類附列於「表意」之下。如龍氏所舉的甲骨文的災字作

，以意符的「 」為主體，音符「才」為從屬。 

 

3、純粹表音(簡稱表音)  

 

    龍宇純先生定義：「利用音同音近字，不僅作為「直音」工具，同時還用以

書寫語言。…與句中意義全然無關。都是當作音標使用，等於拼音文字。」85 

 

4、兼表音意(簡稱音意) 

 

    兼表音意(1) 
                                                 
85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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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表音意(2) -1 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 

               -2 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 

 

    音意文字包含兩大類：一類為表音部份與其字無語言的孳生關係，又不曾經

過表音的階段，表意部份又非專為其字而造，僅表義類，此類字以江、河字例為

代表。另一類可以再分兩小類： 

 

(2)-1、「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 

 

龍宇純先生云： 

 

此類文字原是其表音文字之引申義，亦即其語言本由表音文字之語言所孳

生，故其先只有表音部份，且無所謂「表音」；後世為求其彼此間形體有

所別，更加表意之ㄧ體，於是形成音意文字。86 

 

(2)-2、「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 

 

龍宇純先生云： 

 

此類文字原用純粹表音法，即利用同音字兼代，後為別於其字之本義而加

注表意之ㄧ體，於是形成音意文字。87 

 

(2)-1 類文字即為《中國文字學》初本，龍氏提出的「轉注」類別中的「由於語

言孳生而加形，以求彼此間區別」。(2)-2 類為初本「轉注」類別中的「因文字假

                                                 
86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13。 
87 同上註，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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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而加形，以與原字區別」。 

 

    龍氏補充「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一類，除了裸婐之類字外，尚有一類文字，

亦因假借而成。龍氏解釋該類文字為： 

 

因為文字在假借使用之後，部分文字的本義為借義所奪，一般只知其借

義，不知其本義，在需用其本義時，反若無專字可用，於是就其字加注意

符，而形成專字。如然本是燃字，因借為然否等語詞而加火。88 

 

該類字與裸婐之類字不同在於，裸婐等字增加意符是為別其本義；此類字增加意

符是為別其借義。 

 

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定本，補充「音意」尚有二類。 

 

一類為： 

 

前云鄭樵以猶猷、期 為「互體別義」的轉注，猷、 二字分別從猶字期

字分化，前者專言謀猷，以別於猶之言猶豫、猶如，後者專言 年，以別

於期之言期會、週期，讀音且與期字別，形成兩個絕不相同的文字。此雖

未增意符，似與轉注之條件不盡相合。然以猶、期為本體，通過「指事」

手法，變其形貌以別義，與加意符之作用並無不同，故仍當為轉注，以見

鄭氏此說實不可易。
89
 

 

「猶」字從犬從酉，有猶豫、猶如之義；龍宇純先生認為「猷」字是由「猶」字

                                                 
88 同上註，頁 142。 
89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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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起初以「猶」字為本體，經過人們硬性的約定，變化偏旁作「猷」，意義

為謀猷。「猷」字與「猶」字，讀音相同，字義相關。龍氏認為此類字雖未增加

意符，僅以「約定俗成」的手法改變文字的形貌別義，與上類增加意符以別義作

用相同，因而歸入「音意」。 

 

另一類為： 

 

才字本義不詳，假借為「在」，金文加士聲別義，以為「在」的專字，小

篆改士為土，說文說以為「從土，才聲」。加土的在字固是才字經由假借

產生的轉注字；加士聲者亦為達到別義的目的，與加意符者實同，故亦為

才之轉注字。
90
 

 

此類字為假借字加注聲符以別義，與增加意符以別義作用相同，故龍氏歸入「音

意」。 

 

5、純粹約定(簡稱約定) 

 

    龍氏認為：「此類文字字形上全無道理可言，只是一組線條的硬性約定，不

一定皆屬不可分析的獨體，但其無理可言則無二致。」91，凡文字的字形無法解

釋由來，僅單純由人們約定而成的文字，皆屬此類。例如：五、六、七等字。 

 

(二)、《中國文字學》六書新、舊說比較－以增訂本與再訂本為例 

 

對照增訂本六書發展圖與再訂本六書，可以清楚的看出龍宇純先生新、舊

                                                 
90 同上註，頁 160。 
91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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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說的差異： 

 

 

        增訂本「六書發展圖」92                再訂本「六書發展圖」93   

 

           

   

 

1、增訂本的「象形加聲」至再訂本已消失，由上述可知已併入新說中的「純粹

表形」一類。 

 

2、初版提出「約定俗成」所形成的字的觀念，僅於「論約定與別嫌」一節中提

                                                 
92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出版地不詳，1972 年)，增訂本，頁 183。 
按：因增訂本對於六書的名稱、定義與發展皆與初本內容無差異。對照初本發展圖，增訂本六書

發展圖中的象形加聲與形聲之間應有實線相連，表示其發展關係。 
9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33。 
此為龍宇純先生為新的分類名與舊六書名相對應製作的圖表。依龍氏之意：橫線以上為六書的立

體發展，橫線以下為六書完成後的平面展示。橫線上六者的位置高低，表示發生的先後。兩者間

實線表發展關係，虛線表文字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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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討論，龍氏於增訂本時認為此類文字數量稀少，與六書系統發展無關係，不列

入造字六書中。再訂本則將此類列入造字法則，即為「純粹約定」一類。此類字

與其他造字法則無發展運用關係，自成一系統。 

 

3、再訂本的「純粹表意」包含傳統的指事與會意兩種文字，龍宇純先生不再以

「象意」字稱呼。 

 

4、「純粹表音」是增訂本中的假借一類。其與「純粹表形」、「純粹表意」有文字

運用的關係。 

 

5、「兼表音意」即是增訂本的「形聲」與「轉注」二類。至此新的文字分類與發

展次序為：純粹表形、純粹約定、純粹表意、純粹表音、兼表音意。兼表音意又

可分成兩小類。 

 

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再訂本，仿照《說文》，提出新的六書名與界說，

附上字例，與舊的六書名相對照，製成「新六書名與舊六書名對照圖」：94 

 

 

 

 

 

 

 

 

 

                                                 
94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台灣學生書局，1982 年)，再訂本，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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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訂本「新六書名與舊六書名對照圖」 

 

 
 

 

(三)、《中國文字學》定本六書說 

 

    《中國文字學》定本與再定本的六書觀念差異有二處： 

 

1、再訂本音意文字本為兩類，一類為「音為本體，增文示誼」的文字，另一類

為「依類為名，取譬相成」的文字。定本將後者獨立，改稱為「意音文字」定義

為「依意造字，取譬成事」，前者仍稱為音意文字，定義修改為「音為本體，增

文示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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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其六書文字理論命名為「六書四造二化說」95，即四個造成文字的方法，及

二個化成文字的途徑。前者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後者為轉注、假借。 

 

     定本「六書發展圖」96             定本「新六書名與舊六書名對照圖」97 

 

                 

  

 

    龍宇純先生《中國文字學》四版的六書理論，可以分為新、舊二說。舊說六

書名稱與發展次序為：「象形、象意、假借、轉注、象形加聲、形聲」。龍氏於初

本「六書發展圖」後附上唐蘭「古文字演進圖」相對照。唐蘭以文字的形體結構

作為漢字分類的依據，龍宇純先生著眼於文字的功用在於紀錄語言，除了關注形

                                                 
95 按：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定本，才明確稱其理論為「六書四造二化說」。 
96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43。 
依龍氏之意：橫線以上為六書的立體發展，橫線以下為六書完成後的平面展示。橫線上六者的位

置高低，表示發生的先後。凡兩者間實現表發展關係，虛線表文字的轉移。意音文字與音意文字

實質的不同，無法由表面上得出，必須溯及形成實況，故將之合為一類，而以意音之名概括。 
97 同上註，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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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結構的不同，更顧及語言孳乳產生的引申義、假借義或是因為同音借用相代的

「假借」，皆可成為建立文字類別的依據。故龍氏的六書類名較唐氏多，但細審

二個理論，可發現龍宇純先生初本的《中國文字學》漢字分類理論仍受到唐蘭「三

書說」的啟發。 

 

龍宇純先生在初本與增訂本的基礎上，於《中國文字學》再訂本提出新的六

書分類說，以構成文字要素的形、音、意為基礎，三者兼施，又有兼表形音、兼

表形意、兼表音意、兼表形音意四種文字發生的可能。另有一種為大家約定俗成，

由線條硬性組合，無法解釋字形的文字。龍氏將此八種造字方法，與現有的文字

相對照，調整文字的造字法則，提出新的六書名稱為：「純粹表形、純粹約定、

純粹表意、純粹表音、兼表音意」98。《中國文字學》定本將再訂本「兼表音意」

一類，對應至六書「形聲」的一項獨立出來，稱為「意音」。龍氏將新的文字分

類與傳統的六書相對應，根據定本的「新六書名與舊六書名對照圖」：表形對應

至象形、約定對應至指事、表意對應至會意、表音對應至假借、意音對應至形聲、

音意對應至轉注。龍氏仿照許慎為新的六書定義界說，並附上例字作說明，完成

「新六書名與舊六書名對照圖」。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定本正式為其六

書命名為「四造二化說」。 

 

 

 

 

 

 

                                                 
98 純粹表形又可簡稱為表形，純粹約定又可簡稱為約定，純粹表意又可簡稱為表意，純粹表音

又可簡稱表音，兼表音意又可簡稱為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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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論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音意」 

 

 

    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定本提出「六書四造二化說」，闡明中國文字

的分類法則。龍氏認為「四造二化說」是四種造出文字的方式與二種化成文字的

途徑，前者為「純粹表形、純粹約定、純粹表意、兼表意音」，後者是「兼表音

意、純粹表音」。龍氏將上述的六種造字法則與舊有的六書相對照，製成定本中

的「新六書名與舊六書名對照圖」，由圖表可知曉：表形對應至象形、約定對應

至指事、表意對應至會意、表音對應至假借、意音對應至形聲、音意對應至轉注。 

筆者下文透過各家學者對於「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與「因文字假借而兼

表意」二類文字的歸類，對比龍宇純先生將二類合併，另立「音意」類名的情形，

觀察「音意」於龍氏「六書四造二化說」的價值。並提出將「音意」理論列為六

書之ㄧ，與其他造字理論同列，衍生出的問題。 

 

 

一、「音意」：「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文字與「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 

    文字 

 

    龍宇純先生的「音意」造字法，由文字形成的途徑分析有兩類，一類為「因

語言孳生而兼表意」、二類為「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前者，龍氏舉「阜」字為

例，「阜」字於文獻中習見用為盛義，《詩經․秦風․駟鐵》云：「駟鐵孔阜」99、

                                                 
99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阮元校勘：《毛詩正義》(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
年)，頁 234。 



                                             第三章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探析 

 67

《詩經․鄭風․大叔于田》云：「火烈具阜」100。之後出現「 」與「 」二字，

字音與「阜」字相同，意義分別同駟鐵、大叔于田二詩中的「阜」字，為阜字加

注馬旁或火旁的後起字。龍宇純先生認為當未增馬旁、火旁以前，只是表形阜字

的引申用法，屬於語言現象；等到增馬旁、火旁之後，便形成代表孳生語言的專

字。該類字便是「亦聲字」。 

 

龍宇純先生定義「亦聲」：  

 

構成合體字的獨立單元，既取其意，又取其聲，此種現象，學者謂之「亦

聲」，或謂之「兼聲」。101
 

 

龍宇純先生指出「亦聲字」表現了文字與語言之間緊密相連的關係： 

 

推源亦聲字之所由形成，其背景為語言，原不在文字本身。文字現象有與

語言全然無關者，如前節所說化同現象。亦有與語言不可分割者，如文字

之有引申義；本節所論「亦聲」，正屬此類。102 

 

龍氏觀察亦聲字的形成與語言孳乳密切相關。而語言的孳乳需具備「音近義切」

的條件： 

 

所謂具孳生關係的語言，既本是語言意義的引申，兩者便須音同，至少亦

須音近，而所謂音同音近，必是聲母韻母雙方面的，(龍氏按語：不言聲

調者，因改變聲調正是區別孳生語與母語的習見現象。)單方面的聲母或

韻母同近，決不得為同一語言，故亦不得為一語之孳生。兩者間又須意義

                                                 
100 同上註，頁 164。 
101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台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303、304。 
102 同上註，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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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密切相關，而不得相等；關係不密切，不得為義的引申；相等則是語義

未有引申，都不得為孳生語。由此言之，孳生語言的衡量標準，簡單說便

是「音近(龍氏案語：自然包括音同)義切」。103 

 

龍氏以「音近義切」作為判斷「亦聲字」的依據。兩者字義需有引申的關係，字

音亦需注意聲、韻母雙方面。 

 

龍宇純先生云： 

 

由文字與語言關係而言，任何二字，果真彼此間具有音義雙重關係，即表

示二者語言上具有血統淵源；果真甲字從乙既取其意又取其聲，即表示甲

語由乙語孳生，換言之，甲字為乙字的轉注字。…轉注字中因語言孳生形

成的專字，實際便是亦聲字。104 

 

因為語義使用範圍的擴大，一個字負擔太多的語義，容易造成混淆，於是

在原有的字形上增加表意的偏旁，以限定字義，分化出新的字形；而原先的字形

本已具備表意的功用，在新字中又兼顧了表音的功能。由新字觀察，形成聲符兼

義的現象。該類字即是「音意」中「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文字。 

 

    「音意」中「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文字，原先本為一借音字，之後為了與

本義或是借義區別，加一表意的偏旁，形成音意字，前者如龍氏舉的「裸」與「婐」

類字，為了與「果」字本義相區別，而加了示旁與女旁；後者如龍氏舉的「燃」

字，加火旁為了與「然」字的假借義區別。 

 

                                                 
10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318、319。 
104 同上註，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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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者對「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文字與「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   

    文字的歸類 

 

(一)、「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文字－亦聲字
105 

 

1、「亦聲字」歸於「會意」 

 

    最早發現「亦聲」是東漢時期的許慎，但許氏對於該現象並未多做說明。龍

氏認為《說文》中有一特殊條例應注意： 

 

說文一書的編排，有一基本條例，即據字的義類分立部首，形聲字依形部

勒。是故水字、木字、工字於說文並為部首，而江字、杠字分見於水部與

木部。然而如酒字則不在水部，而見於酉部；酒下云：「酒，就也，所以

就人性之善惡。從水酉，酉亦聲。」酉下亦云：「酉，就也。」…可見許

君於其基本條例之外，又著眼於兩字間的音義雙重關係。…是明據語言關

係言亦聲之證。106
 

 

《說文》中的亦聲字歸部並非依其形符，此說明了許慎已注意到該類文字聲符既

表義又表音的現象。《說文》亦聲字說解條例為：「從某某，某亦聲」，如「酒」

字為「從水酉，酉亦聲。」、「從某從某，某亦聲」，如「祏」字為「從示從石，

石亦聲。」許氏於《說文》並未明確為亦聲字歸類。故後世的學者由「從某某」

與「從某從某」在《說文》中是說解「會意」的用語，便將「亦聲」歸於「會意」。

                                                 
105 關於「亦聲字」的歸類研究，馬偉成學位論文《「聲符兼義」理論之探析-以王筠《說文解字

句讀》為例》曾整理。馬偉成：《「聲符兼義」理論之探析-以王筠《說文解字句讀》為例》(臺中：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63-73。 
106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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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南唐徐鍇、民國林尹皆主此說。 

徐鍇於「事」字下云： 

 

凡言亦聲，備言之耳。義不主於聲，會意。
107
 

 

林尹云： 

 

會意是形與形相益；形聲是形與聲相益。可是會意字中，說解作『從 A，

從 B，B亦聲』形式的字，以義為重，就只能說是『兼聲會意』
108
 

 

徐氏、林氏將亦聲字歸於會意一類，但「會意」是由二個以上的形體所組成的表

意文字，新的文字與組成的意符並無聲音上的聯繫，故將亦聲字歸為會意字有待

商榷。 

 

2、「亦聲字」兼會意與形聲 

 

    南宋鄭樵認為亦聲字兼會意與形聲。清代段玉裁、王筠，近代學者魯實先、

李國英主此說。 

 

鄭樵云： 

 

文有子母，母主義、子主聲，一子一母為諧聲。諧聲者，一體主義，一體

主聲；二母合為會意，會意者，二體俱主義，合而成字也。
109
 

                                                 
107 (南唐)徐鍇：《說文解字繫傳》卷第一，頁 1。收錄於《百部叢書集成》(板橋：，1967 年)，
第 84 輯。 
108 林尹：《文字學概說》(臺北：正中書局，1993 年)，頁 111。 
109 (南宋)鄭樵：《六書略》，(臺北：，1976 年)，第二，頁 1。 



                                             第三章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探析 

 71

 

鄭樵又云： 

 

五曰諧聲。母主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有母主聲

者，有主聲不主義者，有子母互為聲者，有三體主聲者，有諧聲而兼會意

者，則曰聲兼意。
110
 

 

晉代楊泉於《物理論》云：「在金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
111

，聲符兼

意的觀念自楊氏已發端，直至南宋鄭樵才正式提出「聲兼意」的名稱。 

    說文四大家的段玉裁與王筠亦主張亦聲字兼形聲與會意。 

 

段玉裁指出亦聲字兼會意與形聲： 

 

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
112
 

 

王筠云： 

 

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案：工可第取其聲，豪無意義，

此例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意者矣。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

為主也。
113
 

 

王筠提出形聲字中以聲符取譬而不兼意為純正的形聲字。另有聲符不僅表音亦兼

意，以聲符為主的形聲字。 

                                                 
110 同上註，頁 5。 
111 (西晉)楊泉：《物理論》，頁 8。收錄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年)，145 冊。 
11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十五卷上，「形聲」下注，頁 755。 
113 (清)王筠：《說文釋例》(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卷三，頁 50，「形聲」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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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筠又云：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二也；分別

文之在本部者，三也。
114
 

王筠提出亦聲字的種類有三：會意字而兼聲、形聲字而兼意、分別文之在本部。 

 

魯實先主張形聲必兼會意
115

，批評許慎不明所以，因有亦聲之說： 

 

許氏未知形聲必兼會意，因有亦聲之說。其意以為凡形聲字聲文有義者，

則置於會意而兼諧聲，是為會意之變例。凡聲不兼義者，則為形聲之正例。

斯乃未能諦析形聲字聲不示義之恉，是以於會意垠鄂不明，於假借之義，

益幽隱未悉也。葢嘗遠覽遐 ，博稽隊緒，而後知形聲之字必以會意為歸。

116
 

魯實先主張形聲必兼會意，聲符表義為常態的現象。許慎因不了解，而另立「亦

聲」之名。 

 

魯實先的學生李國英亦有相同的看法。李國英云： 

 

許氏之釋形聲，但立其大耑而已，所舉江河二字之例，亦祇止于一偏，而

其說解文字，又每誤以形聲為會意，或逕以會意說之，或以會意亦聲說之。

而不知會意亦聲之字，即為形聲也。…攷凡帶聲符之字，即為形聲，是以

                                                 
114 同上註，頁 54，「形聲」條例。 
115 魯實先提出有四類形聲字的聲符不兼義的現象：狀聲之字聲不示義、識音之字聲不示義、方

國之名聲不示義、假借之文聲不示義。魯實先：《假借遡原》(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3 年)，
頁 36-65。 
116 同上註，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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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聲可包會意，而會意不能兼賅形聲，此會意形聲之經界也。117 

 

李氏主張文字結構帶有聲符者，歸為形聲；而形聲字的聲符兼意，故李氏云：「形

聲可包會意」。 

 

    主張亦聲兼會意與形聲，須解決一字兼有二書，關於六書歸屬的問題。有鑒

於此，另有一派學者依據文字的結構，將亦聲字歸入「形聲」。 

 

3、「亦聲字」歸於「形聲」 

 

此派的學者，有南宋戴侗，近代的王力。118 

 

南宋戴侗歸納出形聲字產生的兩個原因：一是「各因其類而龤之以其聲」，

此類的形聲字如江、河、松、柏字例，聲符僅是借來諧聲，和形聲字的字義無關

連性。另一類是因為語言孳乳產生的「亦聲字」。 

 

戴侗云： 

 

六書推類而用之，其義最精，昏本為日之昏，心、目之 猶日之 也，或

加心與目焉。嫁取者必以 時，故因謂之 ，或加女焉。熏本為煙火之熏，

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熏黃，《楚辭》猶作纁黃，或加日焉。帛色

之亦黑者亦然，故謂之熏，或加糸與衣焉。飲酒者酒氣酣而上行，亦謂之

熏，或加酉焉。……它如厲疾之厲別作癘…；鬼之厲別作禲…。夢厭之厭

                                                 
117 李國英：《說文類釋》(臺北：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 年)，頁 224。 
118 按：馬偉成碩士倫文《「聲符兼義」理論之探析-以王筠《說文解字句讀》為例》將王力亦聲

字的理論列入「兼用會意、形聲」一類。馬氏誤解王氏的論述，並未能注意王氏將漢字的構造法

分為二類，亦聲字因具聲符，歸入「形聲」一類較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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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作魘…。邕且之邕別作癰…。永歌之永別作詠…。璀粲之粲別作璨。
119
 

 

戴氏舉出「惛、睧、婚」、「曛、纁、 、醺」、「癘、禲」、「魘」、「癰」、「詠」、

「燦」等形聲字，皆因本字：「昏」、「熏」、「厲」、「厭」、「邕」、「永」、「粲」一

字表數義，為了區分字義，於本字上加上形符以表示類屬，本字成為新造字的聲

符，既表音又表義，成為結構具一形一聲的文字。 

 

張智惟研究戴侗的六書提出：「戴侗雖然已注意此現象，然而並沒有提出具

體的界說及名稱。直到清代的王筠此類形聲字現象明白的界定出來。」120王筠提

出「分別文、累增字」概念，發揚戴氏的以本字為聲符，孳乳分化出新的字義；

於聲符基礎上，後加形符以區別類屬，新字的聲符既有表音又具表義的功能。 

 

王力依文字的形體結構有無「聲符」，將漢字構造法分為「純粹表意字」與

「形聲字」二類。 

 

王力云： 

 

在漢字中，有所謂會意兼形聲字，這就是形聲字的聲符與其所諧的字有意

義上的關連，即《說文》所謂「亦聲」。121 

 

                                                 
119 (南宋)戴侗：《六書故․六書通釋》，頁 11、12。收錄於《四庫全書珍本》(臺北：商務印書館，

1976 年)，六集。 
120 張智惟：《戴侗《六書故》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頁

126。 
按：張智惟依戴氏說法將此類字置入「諧聲」一類。馬偉成碩士倫文《「聲符兼義」理論之探析-
以王筠《說文解字句讀》為例》將戴侗有關亦聲字的理論列入「兼用會意、形聲」一類；由馬氏

徵引的原文與論述，無法得知該類字有兼用形聲會意二書。馬偉成：《「聲符兼義」理論之探析-
以王筠《說文解字句讀》為例》(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頁 65、

66、72。 
121 王力：《同源字典》(北京：商務印書館，1982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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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認為亦聲字具聲符，故應歸為形聲一類。 

 

4、「亦聲字」歸為「轉注」 

 

戴君仁先生解釋「轉注」： 

 

則轉注者，謂轉移注著。今就原例考老言之，考生於ㄎ，猶水之由彼而流

注為此也。以老著ㄎ上而成考，猶水之由彼而注著於此也。…《說文》中

同從一聲之字兼有同意者，尤多不勝舉。122 

 

戴君仁先生又云： 

 

這種方法是在基本字上，再加一種表示意義的字，這表示意義的字，可以

叫做決定字(determinative)，正如中國文字所謂偏旁。…像這樣在基本字

上加決定字-偏旁-的辦法，應相當於中國六書中的轉注。…簡單的說，轉

注就是音符兼意的形聲字。…我們可以說，凡是形聲字，聲母不兼義的是

形聲，兼義的便是轉注。123 

 

戴氏認為轉注字即是聲符兼義的文字，透過在基本字上加偏旁的辦法而成。而形

聲字聲符並不兼義，兼義的是轉注。 

龍宇純先生承襲戴君仁先生的論點，六書「四造二化說」將亦聲字歸入「音

意」，對應至六書為「轉注」。 

 

 

                                                 
122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89。 
123 戴君仁：《梅園論學集》(臺北：中華書局，1970 年)，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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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產生的文字 

 

1、「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歸為「形聲」 

 

此類學者有唐蘭、陳夢家、裘錫圭等。唐蘭的三書討論的是漢字的造字法

則，類別為「象形」、「象意」與「形聲」。唐氏提出構成形聲字的途徑有三，「孳

乳」為其中之ㄧ。 

 

唐蘭定義「孳乳」： 

 

“孳乳＂是造成形聲文字的主要的方式，大部分形聲字是這樣產生的。假

如有一條河叫做“羊＂，一個部落的姓也叫做“羊＂，一種蟲子也叫做

“羊＂，古人就造出了從水羊聲的“洋＂，從女羊聲的“姜＂，從虫羊聲

的“蛘＂。…無論是引申出來的意義，或假借得來的語言，都可以孳乳出

很多的新文字。124 

 

「孳乳」字的產生和語義的引申與文字的假借有關，唐蘭歸為造成形聲字的方法

之一。 

 

陳夢家的三書說為「象形」、「假借」、「形聲」，講述的是文字發展的三個過

程。陳氏以卜辭為材料，提出六種增加形符與音符組成形聲字的方式。125其中「加

形於聲」一類，陳氏舉「羽」字為例，羽本是羽毛，之後假借為明日的意思，於

羽旁加一「日」作「 」。 

 

裘錫圭的三書為「表意」、「假借」、「形聲」。而形聲產生的途徑有四，「在已

有的文字上加意符」即是其中之一。「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意符」包含三類：「A.

                                                 
124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79。 
125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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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確假借義而加意符」、「B.為明確引申義而加意符」、「C.為明確本義而加意

符」。「B.為明確引申義而加意符」相當於龍氏「音意」一書的「因語言孳生而兼

表意」一類；「A.為明確假借義而加意符」與「C.為明確本義而加意符」相當於

龍氏「音意」一書的「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 

 

唐蘭、陳夢家與裘錫圭歸類該類文字的依據在於文字的形體結構具一形一

聲，因而歸入「形聲」。 

 

2、「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歸為「轉注」 

 

語言學家黎錦熙解釋「轉注」： 

 

轉注者，「建」立事「類」為「一」個部「首」，遇著某個假借字是和這個

部首「同意」的，就把這個部首加上去，成為一種表示意義的偏旁，而這

些偏旁原也就是些圖象文字，可以「授」與那些假借字的。這樣「相受」

的結果，「形聲」字就大批地產生出來了。故「轉注」就是「形聲」的起

原：「聲」這一半就是已經行用的「假借」字，「形」這一半就是由「轉注」

而來的一種表義的符號，凡把另一個字「轉」移做一種符號來注這個假借

字之義，概曰「轉注」。126 

 

黎錦熙指出在假借字上增添表義偏旁的方法即是轉注。 

龍宇純先生與黎氏看法相同，六書「四造二化說」將假借字加表義偏旁的

文字歸入「音意」，對應至六書為「轉注」。 

 

黃沛榮云： 

                                                 
126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國語辭典》(臺北：商務印書館，1978 年)第三次修訂，六版，序一，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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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理論的發展演進來說，戴靜山師首先指出轉注字是由語根增加義符而產

生，亦即所謂「亦聲」或「形聲兼義」、「會意兼聲」的字。黎錦熙先生又

指出在假借字上增加義符者即為轉注。龍宇純師更能設想周全，認為形聲

字是以聲注形，轉注字是以形注聲，並將轉注字的來源分為因語言孳生或

文字假借而增義符兩類，理論相當完整。127 

 

黃沛榮認為龍宇純先生能吸收前人的看法，將其融會貫通，提出新的見解，使理

論更為完善。 

 

 

三、「六書四造二化說」－「音意」的價值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中「音意」與「意音」結構相似，皆具形符

與聲符，單由文字的形體結構無法判別。龍氏由文字流變的角度觀察，提出「音

意」文字是經歷二個階段才完成，與形符、聲符同時結合的「意音」文字不同。 

兩類文字形符與聲符的主從關係亦有差異，「意音」文字以形符表義類為

主，音符表音為輔： 

 

起始即結合表意表音者各一字為字，兩者缺一不可；而以表意部分為主

幹，表音部分只是用以足成其字。以江河松柏四字為例，造字之初，必是

先想到用水字木字表意，然後才想到分別結合工、可、公、白為聲以為輔

助；且從木從水幾乎無可取代，從工從可從公從白則未必不可以更易。128 

                                                 
127 黃沛榮：〈當代轉注說的一個趨向〉，收錄於《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中央研究院第二

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編輯委員會，1989 年)，頁 864。 
128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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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意」文字經過兩階段形成，起初僅有表音之ㄧ體，表意的部份為之後

增加；以音符為主，形符為從： 

 

轉注字實經兩階段而形成，其初僅有「表音」部分而不盡是表音的，故其

「表音」部分為字之本體，表意部份可有可無。
129 

 

龍宇純先生由文字流變的角度與組成文字形體的形符、聲符從屬關係，主張「音

意」文字與「意音」文字應該分開獨立。 

 

    「六書四造二化說」的「音意」包含「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文字與「因文

字假借而加表意」文字。下文筆者從：(一)、音意字的「聲符」於造字法中的重

要性。(二)、「音意」是「六書四造二化說」的樞紐。(三)、「音意說」於文字現

象的表現三方面，論說音意字的「聲符」於造字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並且「音

意」於六書「四造二化說」位居要津，以闡述「音意」在「六書四造二化說」中

的價值。 

 

(一)、音意字的「聲符」於造字法中的重要性 

 

龍宇純先生提出「音意」文字的「聲符」於造字法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為「音意」文字的出現，使漢字系統的讀音與字義產生了關連性。音意字的意

符標誌了該字的類屬，聲符既可以表音又能表意。具有同一聲符的音意字，不僅

意義與聲符相同或相近，字音也和聲符相同或相近。因此，音意字的「聲符」於

造字法中占有一重要的位置。 

 

                                                 
129 同上註，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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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宇純先生云： 

 

形聲之法，則可說由轉注字悟出。因為象形、會意或假借之字在增加表意

之ㄧ體形成專字之後，其字讀音或與本體部分完全相同，如 祐 ；或

亦與本體部分極為接近。如婐字聲母略異，祼字韻母微殊，娶字聲調不同，

皆大體仿佛，只需讀其原有的本體部分，便可得其正讀或類似之音。換言

之，本體部分宛若其字聲符。此點對形聲法的形成，為一重要關鍵。因為

六書中的基本象形法，可以順乎自然發展為會意，也可以更進一步漸而發

展為轉注，卻不易直接由象形字的圖畫意味中獲取「聲符」的概念；如其

透過轉注的出現，便能輕易開啟運用聲符造字的坦途。所以說形聲之法出

於轉注。
130
 

 

以造字法而言，龍宇純先生認為形聲由轉注悟出，而轉注的「聲符」為一重要關

鍵。 

龍宇純先生又云： 

 

深入一層分析：一般所謂的形聲字，依本書的見解，實際多由轉化而來，

屬於六書的轉注。因語言孳生而形成的轉注字，本來只是語義的變化，擴

大其使用範圍，語音全無差異。…聲母韻母仍然同時有關。至於由文字假

借而產生的轉注字，因為假借不能脫離「依聲託事」的原則，聲母韻母必

同時取其相同相近，從此而產生的轉注字，自然也便兼具了聲母韻母兩方

面的同近關係。這兩種轉注字，在「形聲字」之中佔了極大的比例數。131 

 

龍氏認為轉注之法，開啟人們運用「聲符」創造新字的方式。大部分具一形一聲

                                                 
130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41、142。 
131 同上註，頁 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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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的文字，多由轉注之法創造而出。形聲造字法亦受轉注造字法啟發而得。 

 

(二)、「音意」是「六書四造二化說」的樞紐 

 

    龍宇純先生由造字體系觀察，轉注一書聯繫了象形至形聲的系統發展，於六

書中占有一舉足輕重的地位： 

 

轉注字有的是因語言孳生增表意之ㄧ體而來，有的因文字假借增表意之ㄧ

體而成。方其未增表意之ㄧ體之前，前者只是某象形、會意字的引申用法，

後者亦是某象形、會意字的假借為用。但在增加表意之ㄧ體之後，已經潛

移默化為專字，便不能更屬象形、會意與假借。然而轉注之法與象形、會

意、假借具有蛻變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132  

 

轉注字經過兩個階段才形成，初始僅是象形、會意的引申與假借用法，之後增加

意符，與象形、會意、假借之字區別，成為「專字」。由上述的過程，可以看出

轉注造字法則與上述造字法則具有蛻化的關係。 

 

龍宇純先生又云： 

 

六書以形聲法最為便捷。此法之完成非有「聲符」之發現不為功，「聲符」

之發現，則非有轉注意符之法不易突破。因此在整個六書的體系中，轉注

實居最重要關鍵地位。雖然表面上其字與形聲並一意一音，略無分別，實

則二者形成狀況絕不相同。言中國文字之製作，若其忽略二者的差異，僅

從平面講「五書」，則象形至形聲間的系統發展，或將無以貫聯。所以這

一轉注說解，不僅是謂其名目提出新的詮釋，同時更為突顯此一名目，在

                                                 
132 同上註，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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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國文字製作上必不可少的重要性。133 

 

龍宇純先生認為造字法則以「形聲」造字最為直接、快速。而「轉注」的「聲符」

被發現於造字體系極其重要，開啟形聲造字的契機。轉注字既有表意的要素，又

有表音的要素，聯繫了象形至形聲的發展，所以龍宇純先生將其獨立，以突顯「轉

注」於「六書四造二化說」的樞紐位置。 

 

(三)、「音意說」於文字現象的表現 

 

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提出「六書四造二化說」，「音意」為龍氏所

獨創，上文已論述其於造字體系所占的關鍵地位。龍氏云：「本書轉注說解，獨

能使六書說顯其完美無瑕的光輝，此在「亦聲字」上更可以充分見出」134除了上

述的「亦聲字」之外，龍氏認為還可以由「同形異字」與「省聲」現象得到印證。 

 

1、同形異字 

 

龍宇純先生云： 

 

同形而實異字，此一現象又可於六書之觀點突顯之。六書之轉注，素來不

為學者所知。拙著《中國文字學》論六書名義，以形聲字聲符為其本體，

義符出於後增者說解之，於是轉注名目下始有其專屬文字。若依此意分析

我國文字，則如-紅字，實含三個不同文字，一者於六書屬形聲，二者於

六書並屬轉注，其不得為一字，昭然若揭。135 

 

                                                 
133 同上註，頁 155-156。 
134 同上註，頁 165。 
135 龍宇純：《絲竹軒小學論集》(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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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宇純先生認為透過「轉注」的觀念更可將「同形異字」的現象解釋的更加清楚。

龍氏舉「紅」字為例，當字義為「帛赤白色」，字音為「從糸，工聲，戶公切」，

文獻未見聲符「工」字作為顏色詞之用法，龍氏云：「工字非此字之本體，故其

於六書，誠如許君所言屬形聲。」136紅字另有一讀音「古紅切」，字義有二，一

為女紅義，即女子手工；另一為喪服，大、小紅服。前者《漢書》有「紅女」一

詞，《史記》紅字作「工」，可知「工」為「紅」字的本體，「糸」旁為後加，於

六書為轉注。後者文獻記載：「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137

龍氏解釋「紅」字作為喪服義的由來：「大紅小紅即大功小功，纖當五服之緦麻。

紅服字見於先秦古籍悉作功，文帝詔作紅字，分明於功字加注糸旁，又為求字形

之方正，省去其原有力字部分以成。然則功字為紅服字本體，即紅服字於六書亦

屬轉注。」138至於功字之所以改易偏旁，當因功字從力與喪服之意無顯著相關之

緣故。讀「古紅切」字義為「女工」與「喪服」的二個紅字，於六書中屬轉注，

與讀「戶公切」字義為「帛赤白色」的紅字僅字形相同，實屬不同字。龍氏認為

透過「形聲」與「轉注」的觀點更可看出「同形異字」的現象。 

 

2、省聲 

 

    唐蘭云：「凡可以稱『省』，一定原來有不省的字。」
139

龍宇純先生提出「確

有未見不省而非相信不可者。」
140

駁斥唐說。舉「夜」字為例，《說文》「夜」字

云：「從夕，亦省聲。」
141

。《金文編》所收「夜」字僅一形體為「亦不省」字例，

為夜君鼎的「 」字，龍氏認為該器的時代較晚，兩點出現在足部，已失原意。

與表示腋下的部位所在無關，無法作為「夜」字從亦不省的證據。並舉「樂」字

                                                 
136 同上註，頁 97。 
137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頁 132。 
138 龍宇純：《絲竹軒小學論集》(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頁 97。 
139 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223。 
140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290。 
14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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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的「 」字形為佐證，因此，龍氏認為不需出現從亦從夕的「 」字，即

知此字構形作從夕，亦省聲。
142 

    段玉裁主張「省」的目的是為了使文字的字形看起來不繁重。龍氏贊同，並

提出：「所以真要了解省形省聲的產生背景，必須將第三節所說文字要求方正美

觀，及第四節所說偏旁書寫可較隨便兩點結合起來看。」
143

例如：「 」或「 」

相較「 」字形，所減省僅一「點」，故要求簡化並非目的，以「 」或「 」

取代「、」的位置，應是為求文字的形體較為方正美觀。 

    龍宇純先生特別提出因語言孳生或文字假借形成的轉注字，只可「省形」，

決不可「省聲」。而省作的原因是為了字形的方正美觀。龍氏舉「鑾」字與「螹」

字為例，《説文》鑾字下云：「從金，鸞省。」144
、螹字下云：「從虫，漸省聲。」

145鑾鈴本像鸞鳥之聲，由「鸞」字加「金」旁，而後減省原有的「鳥」旁而成「鑾」

字。「螹」字，上林賦螹離《漢書》作「漸」，戰國時燕人有高漸離，亦是由「漸」

加「虫」旁，而後減省原有的「水」旁而成「螹」字，「漸離」亦即「螹離」。 

 

 

四、「音意」與其他造字理論同列，衍生出的問題 

 

(一)、六書分類標準不統一 

 

    因為語言孳乳、文字假借的因素，文字的形體演變經歷二個階段，新的結體

兼具形符、聲符者，龍宇純先生將之獨立為一類，稱為「音意」。 

                                                 
142 按：《包山楚簡文字編》夜字下收 (200)、 (206)，從夕從亦，「亦」字不省。此為龍宇純先

生所舉「夜」字無不省例的反證。張守中譔集：《包山楚簡文字編》(北京：文物出版社，1996
年)，頁 117。 
143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336。 
14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12。 
   龍宇純先生按：鍇本省下有聲字。 
145 同上註，頁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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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書四造二化說」中「表形」類的「形音」與「表意」類的「用表意法

製為專字，大抵因為不易辨認而兼用表音法，以意符為其主體，音符為從物」，

亦經過二個階段，後加「音符」才完成。龍宇純先生以「形音」文字最初是為了

表形為由，將之列入「表形」一類；如「齒」字、「鳳」字。「齒」字本形作「 」，

為齒形，止聲為之後所附加。「鳳」字本形作「 」，象風鳥之形，凡聲為之後所

加上。「表意」類中的「用表意法製為專字，大抵因為不易辨認而兼用表音法，

以意符為其主體，音符為從物」；如甲骨文的「災」字，早期作「 」、「 」，

象洪水橫流，災害之義，後加「才」聲作「 」。龍氏為求歸類標準一致，將該

類字列入「表意」一類。由上述得知，龍氏為二類文字歸類，並沒有將文字演變

之後，形體具聲符納入分類考量，忽略後加的「聲符」，側重在形符或意符上。 

「表形」或「表意」類別中，除了上述二類文字，其他細目的形體皆為形

符或是意符，不具「聲符」。龍宇純先生以本字的形體作為分類的標準，將「形

音」類與「表意」類中的「用表意法製為專字，大抵因為不易辨認而兼用表音法，

以意符為其主體，音符為從物」置入「表形」或「表意」；然而對於同樣經由兩

個階段才構成一形一聲結構的「音意」，卻因該類字的「聲符」於造字體系占有

重要地位的緣由，將之獨立為一類，顯然龍宇純先生分類歸字的標準並不統一。 

 

(二)、未保留其他兼具形符與聲符文字的空間 

 

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說」中，文字的結體，具一形符、一聲符組合

而成的類別有四：1、形符、聲符一同出現的「意音」。2、經過兩個階段形成的

「音意」。3、「形音」。4、「表意」類中的「用表意法製為專字，大抵因為不易辨

認而兼用表音法，以意符為其主體，音符為從物」。兼具形符與聲符的文字，除

龍宇純先生提出的上述四類文字之外，尚有其他類別；例如裘錫圭舉出的「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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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字字形的一部分改換成音符」和「改換形聲字偏旁」二類文字。146前一類，以

裘氏舉的「 」字與「 」字為例。「 」字本象人負荷一物之形；之後人形改為

「人」旁，象所荷之物之形的「 」部件改為形近的「可」聲，成為從「人」、「可」

聲的形聲「何」字。「 」本義為進獻食物；之後的「又」旁改為形近的「丑」

聲(篆文「丑」作 )，成為從「羊」、「丑」聲的形聲字。後一類，裘錫圭解釋作

「改換某個形聲字的一個偏旁，分化出一個新的形聲字來專門表示它的某種意義

的現象」
147

裘氏舉「振」字為例，振起的「振」字引申有賑濟之義，援引《禮記

․月令․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為證。將「振」字的手

旁改成貝旁，分化出「賑」字。單就裘氏所舉出的這二類兼具形符與聲符的文字，

於龍氏的六書說無容身之地。換句話說，龍宇純先生的「六書四造二化說」未為

其他兼具形符與聲符的文字保留空間。 

 

(三)、「意音」、「音意」二類文字區別困難 

 

龍宇純先生云：「就個別文字而言，何者屬於形聲，何者屬於轉注，完全視

現有資料而定。」148要正確的分類出「音意」文字，需將所有具一形一聲結體的

「聲符」字義考查清楚。龍氏假設「江」字、「河」字，若發現「工」字、「可」

字作為「江」、「河」之意義，則「江」、「河」二字又當歸「轉注」。149即使出現

「工」字、「可」字作為「江」、「河」之意義的例子，二字於語意上沒有發生孳

乳的現象，也非龍氏所定義的「音意」文字。龍氏所舉的「江」、「河」字例是有

疑義的。 

要明確的將形體具一形一聲的文字，區分歸類為「意音」或「音意」，就現

有的資料操作，存在一定程度的困難。因為需釐清所有「聲符」的字義，掌握住

                                                 
146 「把表意字字形的一部分改換成音符」與「改換形聲字偏旁」為裘錫圭形聲字產生的途徑之

一。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1995 年)，再版，頁 173。 
147 同上註，頁 177。 
148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62。 
14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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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聲符」的本義、引申義與假借義。胡楚生認為可以先找尋出文字的本義，

由其入手，再探求其他的字詞意義，可以達到以簡馭繁的效果。 

 

胡楚生云： 

 

雖然，一個詞有許多意義，但是，它們之間往往是互相聯繫著的，而且，

往往是環繞著一個本義作為中心，所以，如果能從本義的發展去研究其他

各種詞義的引申，這對於徹底的了解詞義，應該是一種以簡馭繁的方法。

150 

明瞭文字的本義，進而由此為出發點，去探究詞義的發展，不失為一個好的方法，

文字學者辨析本義，主要依靠的是字形。《說文》便是憑藉字形說明字義的專書。

甲骨文出土後，對於文字本義的探求有更好的論據。例如「行」字，甲骨文作「 」，

象十字路口之形。字形經過譌變，至《說文》篆文作「 」，許慎釋為「人之步趨

也。」
151

相較於《說文》中的小篆，甲骨文更貼近文字的本形。 

依據甲骨文論說文字的本形、本義，雖較許慎依篆文說解字義來的確切；

但是，甲骨文中仍有為數不少的文字，本形與本義仍是闕疑的。以花園莊東地甲

骨為例，其為現今最早的一批文字，朱師歧祥〈談最早一批漢字部首的用法－一

個本義與假借二分的年代〉分析花東甲骨文的 88 個部首字，觀察這些部首字的

用法152。由量化統計，可以看出早期字義的應用，本義的使用並非最廣泛。假借

義的運用大於本義與引申義。因而朱師歧祥提出： 

 

                                                 
150 胡楚生：《訓詁學大綱》(臺北：華正書局，2003 年)，頁 20。 
15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3 年)，頁 78。 
152 朱師歧祥將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的 88 個部首，分析字用如下︰這 88 個作為部首的原形字例，

基本上都是象形字。其中單獨作本義用法的，共 30 字…約佔全數的三分之ㄧ。其中單獨作引申

用法的，有 9 字。…其中單獨作假借用法的，多達 42 字。…其中因形近訛混用法的，有 1 字。…

而同時兼具本義和引申用法的，有 4 字…，同時兼具引申和假借用法的，有 2 字…。值得注意的

是，88 字中並沒有一見同時兼用本義和假借的。朱師歧祥：《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論稿》(臺北：

里仁書局，2008 年)，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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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早期文字的應用很可能是二元的：應用本義和應用假借，是兩個獨立

而分流的主要用字方法。花東甲骨明顯的反映這點特性。用本義則不用假

借，用假借卻不再應用本義。前者重字形，後者重語言。前者首先發生，

後者則主宰早期多數的字用形式。153 

 

即便是現今發現最早的一批文字，文字的使用早已脫離依據本形，解釋字義的階

段。 

 

朱師歧祥又云： 

 

象形文字的發生和應用，本來很自然先以本義入文，其後才會有義的引申

和音的假借。細審花東甲骨文 88 個部首字例中只有 30 字仍單獨停留在本

義的用法，其餘三分之二的字已呈現引申、假借的用法。換言之，儘管這

一批材料是目前所見最早的文字，但在文字駕馭上顯然已經離開草創期，

進入一較成熟的階段。154 

 

殷商早期人們對於文字的使用已非文字初創時期，相對進入一較純熟的階段。再

如依據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類纂》的字形總表，所得出的 151 個部首字，其中

就有 14 個字，本義是存疑的。155數量上佔了殷商甲骨部首字近十分之ㄧ的比重，

而這些部首字下仍有無數緊接的從屬字。單談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字字用，已有如

此的侷限存在。更遑論憑藉現有的資料，求每個「聲符」的字義源流皆清楚明瞭

了。 

龍宇純先生將「音意」文字獨立的理由，在於該類字的「聲符」於造字法

則中具有不可輕忽的關鍵地位，聯繫象形至形聲系統的發展。但是，「音意」文

                                                 
153 同上註，323。 
154 同上註。 
155 朱師歧祥：《甲骨文字學》(臺北：里仁書局，2002 年)，頁 37、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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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探求與確立，依現階段的材料是不易斷定。如此，造成龍宇純先生「六書四

造二化說」分類上的不清楚之處。 

 

學者對於「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的文字與「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的文

字，因關注的重點不同，歸類有差異。由字形出發的學者，將之歸入「形聲」；

將語言納入類名的建立與分類考慮的學者，認為該類文字與一般所見文字結構具

一形一聲的「形聲」不同，應獨立出來。龍宇純先生創立「音意」一書含括上述

兩類文字，對應至舊有的六書為「轉注」。筆者觀察「音意」於六書四造二化說

中的價值有二：1、以造字法而言，龍宇純先生認為「形聲」由「轉注」悟出，

而轉注的「聲符」為一重要關鍵，開啟人們運用「聲符」創造新字的方式。2、「音

意」是六書「四造二化說」的樞紐，是聯繫象形至形聲系統的關鍵。最後筆者提

出將「音意」列入六書，與其他的造字法則同列，衍生出一些問題：1、六書分

類標準不統一。2、未保留其他兼具形符與聲符文字的空間。3、「意音」、「音意」

二類文字區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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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六書四造二化說」溯源 

 

 

與朱師歧祥商討論文時，師曾云：「大二的時候曾閱讀戴君仁先生的《中國

文字構造論》。該書的論點與龍宇純先生十分相似。」筆者翻查此書發現龍宇純

先生在《中國文字學》書中未提及六書分類受到戴君仁先生文字構造論的啟發。

與朱師看法相近的學者尚有龍氏的學生黃沛榮、沈寶春的學生宋鵬飛。 

 

黃沛榮云： 

 

戴靜山師首先指出轉注字是由語根增加義符而產生，亦即所謂「亦聲」或

「形聲兼義」、「會意兼聲」的字。…龍宇純師更能設想周全，認為形聲字

是以聲注形，轉注字是以形注聲，並將轉注字的來源分為因語言孳生或文

字假借而增義符兩類，理論相當完整。156 

 

黃沛榮指出戴君仁先生提出「轉注字是由語根增加義符而產生，亦即所謂「亦聲」

或「形聲兼義」、「會意兼聲」的字。」，而該類字即是龍氏轉注字中「因語言孳

生而增義符」一類。 

 

沈寶春
157

的學生宋鵬飛亦有相似的看法： 

 

龍氏的分類亦可與舊六書作對照，傳統「形聲」的概念對應到新分類的「兼

                                                 
156 黃沛榮：〈當代轉注說的一個趨向〉，收錄於《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中央研究院第二

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編輯委員會，1989 年)，頁 864。 
157 龍宇純先生為沈寶春的博士論文《王筠之金文學研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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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音」一項；而「兼表意音」又細分成「表意、表音同時結合」與「先

書表音，後增表意」，前者即為傳統六書中的形聲字，後者即屬轉注。從

中不難發現龍氏的新文字分類觀是戴君仁文字構造理論的進一步發揮，尤

其是「轉注」的概念，幾乎可視為戴氏轉注說的繼承。
158

 

 

宋氏認為龍氏轉注說幾乎可視為戴氏轉注說的繼承。 

下文筆者將由戴氏的生平簡介，觀其與龍氏相交的時間；並簡述《中國文

字構造論》一書論點，探究《中國文字構造論》一書對龍氏「四造二化說」形成

的影響。 

 

一、戴君仁先生「舊書新法對照表」簡述 

 

戴君仁先生出生於清光緒二十七年(西元 1901 年)。民國十二年(西元 1923 年)

戴氏自北大畢業，受聘於天津南開中學為教師，兼任大學部講師。民國十五年(西

元 1926 年)始撰〈轉注說〉159、民國十七年(西元 1928 年)完成《中國文字構造論》。

160民國三十七年(西元 1948 年)戴君仁先生受邀攜眷至臺灣大學任教，講授詩選及

習作、文字學、經學史與訓詁學課程。161 

                                                 
158 宋鵬飛：《殷周金文形聲字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2 年)，頁 23。 
159 戴氏云：「觀古今文用字，多有用初文者，其故從可知矣。此種由一生多，分製別構之法開，

而文字因以孳乳益繁。是在六書曰轉注。」下註：「說成於十五年冬，曾載南中周刊及中山大學

語言歷史研究所週刊 1 卷 5 號。今重加修改，已與曩面目迥異矣。」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85、86。 
160戴氏云：「此余十七年暑假中所造者也。」 
 同上註，載於書後的「自跋」。 
161 (1)、戴氏門生阮廷瑜云：「三十七年…先生也離開師院而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開的是

文字學和詩選。」阮氏又云：「中國文字構造論 民國二十三年，世界書局出版。這本書講文字的

構造法，是打破六書的，觀點頗新穎。但先生講授文字學，逾二十年，一直遵守六書，不肯隨便

用自己的意見。」 
按：筆者訪談龍宇純先生與杜其容女士，杜氏提及當時戴君仁先生授課時，並未以《中國文字構

造論》作為教學用書。 
阮廷瑜：《戴君仁靜山先生年譜及學術思想之流變》(臺北：國立編譯館，2008 年)，初版，頁 597、

598。 
(2)、民國五十一年，戴氏六十二歲，於該年八月，將原授文字學交李孝定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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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宇純先生於民國四十二年(西元 1952 年)畢業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大學

二年級的文字學老師為戴君仁先生。楊承祖亦提及戴君仁先生與龍宇純先生有師

承的關係： 

 

初，宇純教授肄業臺灣大學時，從戴君仁、董同龢二先生受文字、音韻、

訓詁之學；又從董作賓、屈萬里、王叔岷諸師習甲骨學及《詩經》、《尚書》、

《莊子》。162 

 

因而龍氏的文字學知識受戴氏影響是極有可能的。 

 

 

 

 

 

 

 

 

 

 

 

 

 

 

 
                                                                                                                                            
阮廷瑜：《戴君仁靜山先生年譜及學術思想之流變》(臺北：國立編譯館，2008 年)，初版，頁 223。 
162 龍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論文集編輯委員會：《龍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論文集》(臺北：台

灣學生書局，2002 年)，〈龍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論文集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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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君仁先生「舊書新法對照表」
163 

 

 

 

民國十七年(西元 1928 年)，戴君仁先生完成了《中國文字構造論》。該書擬

測文字形體表構有四大法則：(一)形表法、(二)義表法、(三)形義兼表法、(四)取

音法；細分成十四種方法。戴氏將之與舊有的六書相對應，製成「舊書新法對照

表」。 

                                                 
163 該圖表附於《中國文字構造論》目次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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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筆者將對戴君仁先生提出的十四種方法述要： 

 

(一)、「形表法」共分七類：「實象形表法」、「變象形表法」、「虛象形表法」、「借

象形表法」、「符號指表法」、「合象形表法」與「重象形表法」。 

 

    「實象形表法」與「變象形表法」所表皆為實象，戴氏將之歸入舊六書中的

「象形」。「虛象形表法」、「借象形表法」與「符號指表法」戴氏將之歸入舊六書

中的「指事」。由以上分類可知戴氏認為象形字所表應為實象。指事字所表為虛

象；雖有借實象表義者，但所表達為抽象之義。「合象形表法」，戴氏將之歸入舊

六書中的「象形」、「指事」與「會意」。「合象形表法」中的合象以表物者，戴氏

歸入傳統的「象形」，合象以表事者，為傳統的「會意」。合象形表法依會合之象

的虛實可分實形合象與實虛合象，後者應為戴氏歸入「指事」的依據。「重象形

表法」戴氏將之歸入舊六書中的「象形」與「會意」。「重象形表法」有重象以表

物者，此類應為戴氏歸入「象形」的依據。有重象以示事狀者，此類應為戴氏歸

入「會意」的依據。 

 

(二)、「義表法」共分三類：「合體義表法」、「重體義表法」與「變體義表法」。 

 

   「合體義表法」為段玉裁、王筠所云的會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

的會意字。「重體義表法」戴氏歸入傳統的「會意」。「變體義表法」戴氏歸入傳

統的「指事」。 

 

(三)、「形義兼表法」 

 

「形義兼表法」可再細分為三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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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類「著義符以定實形」。164戴氏云：「均以形為主。而恐其形不能確見為何物，

故著義符以確定之」。165此類應為戴氏歸入「象形」的依據。 

 

2、類「所合之體有形有義，合成後，亦如一整個形象，蓋以義符替代形象，亦

由形表法變來者也」。166 

 

3、類「所合之體，有形有義，而其體分立，非能如第二類字，可視作整個之形

象者」。167 

 

2、3 兩類所表之形皆有實象與虛象之不同，此應為戴氏歸入「指事」與「會意」

的依據。 

 

(四)、「取音法」下可分三法：「聲義兼表法」、「聲形兼表法」、「借代法」。 

 

1、「聲義兼表法」，聲義兼表字依音符之意義與本字的關係可分為二類。戴氏云： 

 

聲義兼表字，其音符之意義，與本字無關，僅取以表本字之聲音者，曰音

符離義的聲義兼表法。此類字即六書之形聲。168 

 

又云： 

 

一則語言之起，同一聲者，往往有相同之意…迨世降事繁，異物日出，一

名兼表，必致混淆。故就其本名，附以義符，以分別確定之，而為半音符

                                                 
164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74。 
165 同上註，頁 75。 
166 同上註，頁 75。 
167 同上註，頁 78。 
168 同上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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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觀古金文用字，多有用初文者，其故從可知矣。此種由一生多，分

製別構之法開，而文字因以孳乳益繁。是在六書曰轉注。169  

 

戴君仁先生由文字的「音符」是否兼義，區分形聲與轉注。音符的意義與本字無

關，僅表音者，為形聲。轉注字的音符不僅表音，意義亦與本字密切相關，義符

為後加，其功能性在於區別字義。 

 

2、「聲形兼表法」，戴氏將聲形兼表法分為三類：(1)類為獨體之形後加聲符，以

形符為主，聲符為後加之重文。此應為戴氏歸入「象形」的依據。(2)類為合象

形表法加聲符，此指實形合象加聲符。(3)類為虛形合聲的字。(2)、(3)兩類應為

戴氏歸入「形聲」的依據。 

 

3、「借代法」，戴氏將借代法分為二類：一類出於意義的引申；另一類出於語言

的同音相代，此為假借。 

 

另有「聲形義兼表法」，戴氏主張此法並不存在，為了尊重前賢，將之羅列；

並檢討前人所舉的字例，非聲、形、義皆存有。 

 

 

二、龍宇純先生的「六書四造二化說」受戴君仁先生《中國文字構造 

論》影響 

 

龍宇純先生的六書理論可分為新、舊二說。《中國文字學》初本與增訂本的

六書說屬舊說，六書的名稱與發展次序為：象形、象意、假借、轉注、象形加聲、

                                                 
169 同上註，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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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聲。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再訂本提出新說，以構成文字要素的形、音、

意為創造的基礎，三者兼施，又有兼表形音、兼表形意、兼表音意、兼表形音意

四種文字發生的可能。另有一種大家約定俗成，由線條硬性組合而成，無法解釋

的字形。 

龍氏將此八種造字方法，與現有的文字相對照，依可分則分，可合則合，調

整造字法則，新的六書名稱與發展次序為：純粹表形、純粹約定、純粹表意、純

粹表音、兼表音意170；兼表音意又分成二類。龍宇純先生認為新的文字分類可與

舊有的六書相對應：純粹表形對應象形、純粹約定對應指事、純粹表意對應會意、

純粹表音對應假借、兼表音意對應轉注與形聲。 

《中國文字學》定本將再訂本六書中兼表音意的一類獨立出來，稱為「意

音」，對應至六書為形聲。定本六書的名稱與發展次序為：表形、約定、表意、

表音、音意、意音。《中國文字學》定本為新六書理論正式命名為「六書四造二

化說」，即四個造成文字的方法與二個化成文字的途徑，前者指象形、指事、會

意、形聲，後者為轉注、假借。171 

 

戴君仁先生理解文字構造有四大法則，向下又可發展出十四種方法，分別為

「實象形表法」、「變象形表法」、「虛象形表法」、「借象形表法」、「符號指表法」、

「合象形表法」與「重象形表法」、「合體義表法」、「重體義表法」、「變體義表法」、

「形義兼表法」、「聲義兼表法」、「聲形兼表法」與「借代法」。對照龍宇純先生

《中國文字學》定本的文字構造理論，上述的構字法則皆可在其中發現蹤跡，下

文論述之。 

 

(一)、「表形」： 

 

                                                 
170 純粹表形又可簡稱為表形，純粹約定又可簡稱為約定，純粹表意又可簡稱為表意，純粹表音

又可簡稱表音，兼表音意又可簡稱為音意。 
171 詳細內容參「六書四造二化說的發展與內容」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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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類文字常見為獨體或因其他原由有複重寫法 

 

該類包含戴氏的「實象形表法」、「重象形表法」與「重體義表法」。戴氏於

「實象形表法」云：「皆依實物形狀，以圖像為字也。」172此即是龍氏所說的常

見為獨體的文字，例如甲骨文山、水、虎、鹿等字。「重象形表法」云：「會合兩

個以上相同之形象以造字之方法也。」173、「重體義表法」云：「重體義表法者，

會合二個以上同樣之字，以意義構製文字之造字法也。」174此二類即為龍氏所說

的複重寫法的文字。甲骨文星字、小篆艸、卉字為兩人文中舉出的相同字例。 

 

2、兼表形意 

 

龍氏云：「此類文字基本上是表形法，只為其形不顯著，或不易與他字分辨

等等原因，於是通過表意手法，以完成表形的目的。」175參照戴氏「形義兼表法」

云：「會合二個以上之體以造字，其體有形表者，有義表者，則曰形義兼表法。」

176其中的「著義符以定實形。」一類云：「均以形為主。而恐其形不能確見為何

物，故著義符以確定之。」177由定義上觀之，龍氏的「兼表形意」與其相似。 

 

3、兼表形音 

 

龍氏云：「此類文字基本上亦用表形之法，且亦因前節所述之原因，而兼用

表音法，為之限制，為之補救。」178參照戴氏「聲形兼表法」云：「於獨體之形

合以聲，而聲實後益者，與雲、裘等同為增累之重文也；彼增義符，此增聲符耳，

                                                 
172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2。 
173 同上註，頁 24。 
174 同上註，頁 63。 
175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10。 
176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74。 
177 同上註，頁 75。 
178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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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類也。」179由定義上觀之，龍氏的「兼表形音」相似戴氏的「聲形兼表法」。 

 

(二)、表意： 

 

1、「純用不成文字的線條示意」一類與戴氏的「虛象形表法」相似 

 

戴氏云：「據事物之形態動作之泛狀而表象之，或意營形象以表象之，故其

形不固定於一物，義不專滯於一端。」
180

例如數字一、二、三為兩人文中共同舉

出的字例。 

 

2、「利用現有文字加以增損改易」一類包含戴氏的「變象形表法」、「符號指表法」

與「變體義表法」 

 

戴氏於「變象形表法」下云：「變易實象形表字之位置，或增減實象形表法

之形體，而仍成為實象形表字之造字法也。」
181

例如兩人共同舉出的小篆鳥字、

字。小篆鳥字作 ，烏字作 ，取鳥減目，表示烏黑不易以眼睛表示。小篆

字作 ，取首字倒書。「符號指表法」下云：「以符號指示事物之所在點以造字者，

曰符號指表法。」
182

例如兩人共同舉出的小篆本字、末字、亦字與刃字。木字以

所增橫畫所在位置不同，有本、末兩字之別。大字、刀字加點成為亦字，刃字。

「變體義表法」下云：「變異他字之形體，取其意義，或從所製字含義著想，而

以變易之迹示義者，曰變體義表法。」
183

例如兩人共同舉出的小篆永字作 ，反

書而成 字作 、正字作 ，反書而成乏字作 、小篆之字作 ，倒書而成帀字

作 。 

                                                 
179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103。 
180 同上註，頁 11。 
181 同上註，頁 9。 
182 同上註，頁 20。 
183 同上註，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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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利用現有的文字，構成畫面而取其意」 

 

戴氏的「合象形表法」云：「會合兩個以上不同之形象以造字之方法也。」

184
由定義上觀察，龍氏的「利用現有的文字，構成畫面而取其意」一類相似戴氏

的「合象形表法」。 

 

4、「利用現有文字會合起來直取其意」 

 

戴氏的「合體義表法」云：「義表法者，以意義表構文字之造字法也。其合

二字以上之意義，以表製一字者，曰合體義表法。」
185

由定義上察之，龍氏的「利

用現有文字會合起來直取其意」一類相似戴氏的「合體義表法」。 

 

5、「利用聯想，以象形字喻與其相關之某意，代表另一語言，字形上全不加變易」 

 

戴君仁先生定義「借象形表法」云： 

 

其有借一種實象，以顯示義意，或設一種特實之象以造字，而以此象推之

於同類一切意義則謂之借象形表法。屬此類字，前人多歸之指事。殊不知

象形之字，象實義專；指事之字，象虛義泛；借象之字，則象實而義泛，

其方法實參乎二者之間，而自成一法，斷不可混而為一也。186 

 

「借象形表法」透過借用實象表義，如戴氏所舉「大」象人形，因天地之大，無

以透過形象表義，故借用人象，以表大義。龍宇純先生「表意」中的「利用聯想，

                                                 
184 同上註，頁 24。 
185 同上註，頁 55。 
186 同上註，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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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形字喻與其相關之某意，代表另一語言，字形上全不加變易」與戴氏「借象

形表法」相似。 

 

龍宇純先生云： 

 

在早期，同一圖形可以代表兩個意義相關的語言:取其形象具體之物，即

為象形；取其形表抽象之事或意，即為象意。故往往一實一虛。187 

 

上述為初本與增訂本六書中的「象意」定義，與戴氏「借象形表法」相似。至再

訂本龍宇純先生已併入六書「表意」中的「利用聯想，以象形字喻與其相關之某

意，代表另一語言，字形上全不加變易」。 

 

(三)、「表音」 

 

戴氏的借代法分兩類，其中出於聲音相借一類，對應至六書即是假借。戴氏

云：「以聲音相同，借彼為此，即可謂純音符字。」188、「以不造字為造字之法也。…

即以彼字借代此字之用而其用又極廣，即六書之假借。」189龍氏定義表音法：「利

用音同音近字，不僅作為「直音」工具，同時還用以書寫語言。…與句中意義全

然無關。只是當作音標使用，等於拼音文字。」190龍氏亦將該類字對應至六書中

的假借。由上述定義可看出，龍氏「表音」與戴氏「借代法」中的出於聲音相借

一類相似。 

 

(四)、「意音」 

                                                 
187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1968 年)，初版，頁 84、85。 
188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109、110。 
189 同上註，頁 107。 
190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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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氏定義「聲義兼表法」為： 

 

以聲音及意義構製文字之方法也。其字皆為二體或二體以上合成，以一體

(或二體)表聲音，一體(或二體以上)表意義。其表音之部，以聲同或聲近

之字表之，儼如注音符號，故可謂之音符。(舊謂之聲母)復配置表明其字

之屬類、事別、或意義之文字，則可謂之義符。
191
 

 

「聲義兼表法」透過「音符」與「義符」相組合成字。 

戴君仁先生依音符之意義與本字的關係，將聲義兼表字分為二類，一類對

應至六書為形聲，另一類為轉注。 

 

戴君仁先生云： 

 

聲義兼表字，其音符之意義，與本字無關，僅取以表本字之聲音者，曰音

符離義的聲義兼表法。此類字即六書之形聲。
192
 

 

戴氏認為形聲字的聲符與本字的意義無關。 

形聲字的聲符與形符的關係，以形符為主，聲符為輔： 

 

形聲這個名稱，班固叫做象聲，鄭眾叫做諧聲，都不如許慎形聲之確。因

為原來只是一個圖象--形--上，加一個音標，形與聲兩者都是名詞。…這

種方法的起源，恐只施用於同類異形的物上。如同為木，而松柏不同；同

為鳥，而鳩鴿不同。共象的木、鳥，可以用象形的方法，別象的松柏鳩鴿

                                                 
191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81。 
192 同上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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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易再用象形的方法。於是在共象上加音標，以表示別象。字的構成，

是一個形，加一個音，故謂之形聲，形是主，聲是輔。
193
 

 

龍氏的「意音文字」與戴氏「音符離義的聲義兼表法」相似。 

龍宇純先生定義「意音文字」： 

 

此類文字如江字河字，起始即結合表意及表音各一字成字。其表音之部分

與其字既無語言孳生關係。
194
 

 

龍宇純先生又云： 

 

起始即結合表意表音者各一字為字，兩者缺一不可；而以表意部分為主

幹，表音部分只是用以足成其字。以江河松柏四字為例，造字之初，必是

先想到用水字木字表意，然後才想到分別結合工、可、公、白為聲以為輔

助；且從木從水幾乎無可取代，從工從可從公從白則未必不可以更易。195 

 

龍氏將該類字對應至六書中的形聲，聲符與本字的意義關係、聲符與形符的主從

關係皆與戴氏所見略同。 

 

(五)、「音意」 

 

戴君仁先生云： 

 

一則語言之起，同一聲者，往往有相同之意；造字者準聲製字，義即含於

                                                 
193 戴君仁：《梅園論學集》(臺北：中華書局，1970 年)，，頁 142。 
194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26。 
195 同上註，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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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且上古物少事簡，其事物之命名，不論為實為虛，屬物屬事，因同

一聲，多含相同之義，故一字每兼數用。迨世降事繁，異物日出，一名兼

表，必致混淆。故就其本名，附以義符，以分別確定之，而為半音符字。…

觀古金文用字，多有用初文者，其故從可知矣。此種由一生多，分製別構

之法開，而文字因以孳乳益繁。是在六書曰轉注。
196
 

 

戴君仁先生認為同聲符者，字義往往相同、相近。為了明確字義，附加義符，形

成兼具義符與聲符的文字。新字的字義為聲符字義的引申，此即是「轉注」。 

龍宇純先生的音意文字有二類，其中的「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定義： 

 

此類文字原是其表音文字之引申義，即其語言本由表音文字之語言所孳

生，故其先只書用其表音部分，自無所謂「表音」；後世為求彼此間形體

有所別，更加表意之ㄧ體，於是其原來的母字似退居為音符，而形成『音』

意文字。
197
 

 

龍氏音意文字的「因語言孳生而兼表意」一類，相似戴氏聲義兼表字的「因

語義孳乳加意符」。 

 

 

總結上述所論，民國三十七年(西元 1948 年)戴君仁先生至臺灣大學任教，

當時講授文字學等課程；龍宇純先生在此期間就讀臺灣大學中文系，民國四十二

年(西元 1953 年)畢業於臺灣大學，二人有師承關係，龍氏對於文字的認知理解

可能受其影響。對比兩人的六書理論，戴氏的構字法則於龍氏四造二化說可見蹤

跡；兩人引用的字例亦有多處相同，如上述的甲骨文星字、小篆草字、烏字、

                                                 
196 戴君仁：《中國文字構造論》(臺北：世界書局，1979 年)，臺再版，頁 85。 
197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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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本字、末字、亦字、刃字、 字、乏字、帀字、數字一、二、三等字。在方

法論上，龍氏與戴氏皆自創新法，並將新理論與舊六書相對照，從中可以發現新

的外觀仍有舊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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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近代漢字分類方式 

 

 

    上述幾節，筆者以時間縱向角度剖析龍宇純先生「六書四造二化論」，探求

龍氏六書理論的源流。此節筆者將視角放大，鎖定與龍氏相近時期的九位文字學

家的漢字分類理論，試圖了解近來漢字學家為文字分類時，所關注的焦點為何。 

關於漢字分類研究的議題，已有眾多的學術論文提出討論，著者大多根據

文字理論的「名稱」劃分，例如張麗花依「三書說」與「異於傳統的六書說」為

漢字理論分類，將唐蘭與陳夢家等學者的論著劃分於前者，龍宇純、詹鄞鑫與李

圃歸於後者。198筆者著眼於文字學家為漢字理論建立各個類名的依據與文字歸類

分屬的差異，把近代的漢字理論分作「以形體結構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與「以

語言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二類，觀察兩類型文字理論的異同。礙於篇幅，筆

者選擇九家文字理論探究。 

 

 

一、以形體結構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 

 

    此類型的理論是依文字的「形體結構」建立與歸納類別。文字所代表的「語

言」並非該類型考量的重心，當文字的形體結構沒有變動，而文字所代表的語言

內涵轉變，由形體結構來看其類別不變。因此，該類型的理論不將語言轉變對於

文字所造成的影響，列入文字類別討論或是作為建立文字類別的依據。例如：唐

蘭、王力、王鳳陽、張玉金、朱歧祥等學者皆是以形體結構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

                                                 
198 張麗花：《甲骨文字四書說研究》(臺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目次，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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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筆者下文將藉由上述五位學者的文字理論說明該類型的特色。 

 

(一)、 唐蘭 

 

    十九世紀末甲骨文、金文、竹簡、帛書等新材料陸續的出土，所能見到的古

文字資料遠勝先前的時期。學者分析的對象自小篆擴大到新出土的文字，當代的

文字學家們多了一個嶄新的視角，建構出的文字理論不同以往。 

    唐蘭是首位提出三書說的學者，以甲、金文為研究對象，說明漢字的造字法

則。三書的類別為「象形」、「象意」與「形聲」。199 

    唐氏的「象形」為依物畫形以表意，所表者為實象者，例如山川之形。亦包

含所表沒有實物為抽象的形態者，如數字一、二。 

    唐蘭云：「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期的圖畫文字，不過象意文字，不能一見就

明了，而是要人去想的。」200例如唐氏舉「身」字為例，以大腹示意，分屬「單

體象意」。而「象意」字較簡易的分法是：「只要把象單體物形的『象形字』，和

注有聲符的『形聲字』，區別出來，所剩下的就都是『象意』。」201 

    用象形、象意創造出的文字有限，當無法符合語言的需要時，便需創造新的

文字。「形聲」的出現解決文字不夠表達語言的問題。唐蘭提出真正的形聲文字

是經過「孳乳」、「轉注」、「緟益」三種方法產生。 

    唐氏提出產生孳乳字的原因包含「引申」和「假借」。以唐蘭舉聲符為「羊」

的字群為例：有條河叫做「羊」，有個部落的姓亦是「羊」，因而創造出從水羊聲

的「洋」，從女羊聲的「姜」。該類字以一個語根作聲符，後加一個形符作為區別，

文字主要的意義在聲符，唐蘭認為此法是造成形聲文字的主要方式。 

                                                 
199 龍宇純先生於《中國文字學》初本「六書發展圖」之後，羅列了唐蘭「古文字演進圖」，筆者

於「六 
   書四造二化說的發展與內容」一文，對於龍氏、唐氏二位學者的理論有詳盡的論說。 
200 唐蘭：《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一版，頁 62。 
201 按：此句亦是唐蘭依據形體結構為文字分類別的證明。唐蘭：《古文字學導讀․殷虛文字記》

(臺北：學海出版社，1986 年)，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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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個字皆具同樣的意思，取一個字作為形符來統一這些字，文字主要的意

義在形符，如 字、ㄎ字、句字、至字，加「老」字成壽、考、耈、耋，以形

符為主體，此為「轉注」的方法。 

「緟益」有二，一於圖畫文字加聲符，如「鳳」字本為鳳鳥形，後加凡聲。

另一為加形符，如「厷」字本象肱形，後加肉偏旁作「肱」。 

 

    唐蘭的三書，「象形」大多依物畫形以表意，可經由字形知道字義。某些象

形字經過形體的分化，另外獨立為「象意」字。「形聲」字來源多元，語言上的

孳乳、轉注與緟益皆是產生的方法，這類文字的結體具備形符與聲符，故歸入「形

聲」。 

 

(二)、王力 

 

    王力針對漢字構造法提出「純粹表意字」與「形聲字」二類。依據形體結構

有無「聲符」劃分，純粹表意字沒有表音的成分，形聲字有表音成分。202 

 

(三)、 王鳳陽 

 

    王鳳陽文字理論中的造字法與寫詞法，兩者關係緊密，有主從的差異。王氏

云： 

 

造字法是創造字形的方法，是寫詞法的具體化。寫詞法和造字法是相關

的，不是相等的，它們不是同一層次上的概念。打個比方說，寫詞法是總

綱，造字法是細則，是具體條文。造字法是寫詞法的衍生物；寫詞法是表

                                                 
202 王力：《古代漢語》(臺北：藍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 年)，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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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詞的方法，造字法是創製具體字形的辦法。203 

 

王鳳陽的文字理論是以寫詞法為主體，造字法為從物；寫詞法為表達詞的方法，

造字法為創造字形的方法。 

    王鳳陽提出四種寫詞法：「形象寫詞」、「象聲寫詞」、「形聲寫詞」、「會意寫

詞」。 

 

1、「形象寫詞」 

 

將語詞的意義透過圖象表達，圖象作為書寫和紀錄詞的符號。依據文字所

表達的對象性質的不同，有四種造字方法：象物、象事、象意、標示。象物、象

事、象意透過直接或是間接摹寫事物的方式表達。標示字的形式不來自客觀物

象，其所表多為數字或方位等，數量不多見。 

 

2、「象聲寫詞」 

 

王鳳陽云：「利用已有的表詞圖象的音去紀錄無法用形象寫詞法造出的詞的

音。」204，包含假借與通假，因為沒有產生新字形，所以該寫詞法沒有造字法，

屬於同音詞之間字形的借用。 

 

3、「形聲寫詞」 

 

依來源可以分作三類：(1)、同形(或形近)分化形聲字：因為文字形體相同或

相近的關係，在原形上加聲符或是符號以利區別，所形成的形聲字。如王氏舉例：

                                                 
203 王鳳陽：《漢字學》(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1989 年)，頁 260。 
204 同上註，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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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字簡化後與臼字相混，於是加止聲區別。从字與比字混同，於是加辵旁形成從

字。(2)、音同 (或音近)分化形聲字：該類字的成因為文字假借後，產生同音詞

間混淆的情況，於是添加符號進行第二次的分化，形成形聲字。如王氏舉例：父

斧、酉酒、叟搜。(3)、同源分化形聲字：王氏定義：「在母詞的基礎上加範疇符

號分化」205如王氏舉的：止趾、反返、臭嗅。儘管形聲字的來源有別，因為形體

結構兼具形符聲符，「形聲寫詞」只有一種造字法，即「形聲」造字法。 

 

4、「會意寫詞」 

 

王鳳陽云：「拼符造字的一種模式，是會合已有的詞符的意義來造新字的。」

206如王氏舉的：十口為古、言十為計，「會意寫詞」只有一種造字法，即「會意」

造字法。 

 

    王鳳陽提出四種表達詞的方法：形象寫詞、象聲寫詞、形聲寫詞、會意寫詞。

形象寫詞依所表對象性質不同，造字法有四：象物、象事、象意、標示。前三個

造字法透過直接或是間接描寫事物表達，最後一個為人們約定俗成的符號。象聲

寫詞因為沒有創造出新的文字形體，所以沒有造字法。形聲寫詞來源有三，最終

文字的形體兼具形符與聲符，故有形聲造字法。會意寫詞透過拼符的方式創造新

字，有會意造字法。 

 

(四)、 張玉金 

 

    張玉金提出「新四書說」207以明漢字的造字法則，四書名為「表義法」、「記

                                                 
205 同上註，頁 439。 
206 同上註，頁 509。 
207 張玉金、夏中華：《漢字學概論》(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年)，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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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法」、「表音法」與「音義法」，各書的界說如下：208 

 

1、「表義法」：「用意符構成新字的方法」，透過形體表義，張玉金認為包含傳統

的“象形＂、“指事＂、“會意＂。 

 

2、「記號法」：「使用記號構成漢字的方法」，例如：甲骨文中的五、六、七、八

寫作 、 、 、 。 

 

3、「表音法」：「指用音符構成漢字的方法」，例如張玉金所舉「刁」字是由刀字

分化而出，刀字本義為刀子，後被借來作為刁斗或是姓氏的刁，也被借作狡詐之

義。本義和假借義原來都寫成刀，由刀字分化出刁，是通過將刀字中的一撇變為

一提而完成。 

張玉金於書中特別強調「假借」沒有新的形體產生，因此，不能歸屬「表

音法」，應置入用字法中。209 

 

4、「音義法」：「使用音符和意符構成新字或是使用既表音也表義的字符構成新字

的方法。」此法形成來源多元210，若由形體結構上觀察，該類字兼具音符與意符，

或音符與義符。透過「音義法」產生的新字，所表達的字義某些與原字有引申義、

假借義的關係，雖牽涉到語義使用的擴大轉變，仍不影響漢字的歸類。 

 

(五)、朱歧祥 

 
                                                 
208 下列界說摘錄自張玉金、夏中華：《漢字學概論》(南寧：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年)，頁 161-170。 
209 同上註，頁 166。 
210 其來源有：1 在表義字上加注音符構成新字(新舊字是一字異體或另分化新字)。2 加注意符造

新字(新字表示原字的本義、新字表示原字的引申義、新字表示原字的假借義)。3 改換音符造新

字。4 改換意符造新字(新字表示原字的引申義、新字表示原字的假借義)。5 把意符換成音符造

新字。6 直接用意符與音符構新字。7 用兩個字符構成漢字，這兩個字符都是既表音又表義。同

上註，頁 16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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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師歧祥提出新三書理論，以明甲骨文造字法則，類別為「形意字」、「純粹

約定字」與「形聲字」。 

    有鑒於構形中象形與會意在認知上不易完全區分的現象，朱師將兩者合併，

統稱為「形意字」211，例如：以兩體結合而成的「 」(祝)屬於「合體形意字」、

在原來的獨體形意字上，加上具區別功能的符號而成的「 」(周) 屬於「區別形

意字」。 

「純粹約定字」是人們硬性規定的符號，透過眾人約定而成，例如：數字

一、二。 

「形聲字」為兼表意音的字，依據形聲字形符、意符產生先後可分為三類。

212
由形體結構上觀察三類形聲字，皆具音符與意符，故歸為形聲一類。 

 

 

二、以語言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 

 

    與「以形體結構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相較，此類型的文字理論除了關注

文字的「形體結構」之外，語言孳乳產生的引申義、音同或是音近，文字借用相

代的「假借」皆列入文字類別討論，或是作為建立文字類別的依據。例如：陳夢

家、魯實先、龍宇純、李孝定、李圃等學者皆是以語言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者。

下文筆者將藉由上述學者的文字理論說明該類型的特色。 

 

 

(一)、陳夢家 

                                                 
211 形意字可分六種：獨體形意字、合體形意字、疊體形意字、區別形意字、指事形意字與變體

形意字。朱師歧祥：《甲骨文字學》(臺北：里仁書局，2002 年)，頁 56、57。 
212 1 先有意符後增音符。2 先有意符，其後意符轉作為發聲的音符，再增一意符偏旁。3 同時出

現意符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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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夢家以甲骨文為材料，在唐蘭三書說的基礎上作了修正，提出新的三書理

論：「象形」、「假借」與「形聲」。 

 

1、「象形」 

 

    唐蘭依據文字的形體與詞性，區分「象形」、「象意」。陳夢家並不同意，並

提出：「不管它所象的是物是事是意，都是用形象(即形符)表達出語言的內容的。」

213因而將唐蘭的「象形」與「象意」合併為「象形」。 

 

2、「假借」 

 

    唐蘭贊同「假借」是文字的聲音的借用，是文字演變的路徑之ㄧ，但其三書

說探究的是文字的造字法則，非文字發展的過程，故唐氏將「假借」排除在三書

之外。 

陳夢家由語言的觀念出發，論說假借需是文字發展過程的一環： 

 

從象形過渡到形聲以及形聲本身的發展過程中，象形(後來又有形聲)作為

語言的代音字或注音字(即所謂假借)是極重要的。在這裏，被假借的象形

(或形聲)事實上是音符。假借字必須是文字的基本類型之ㄧ，它是文字與

語言聯繫的重要環節；脫離了語言，文字就不存在了。214 

 

陳夢家認為文字由象形至形聲出現以及形聲自身的發展，作為音符使用的假借在

其中扮演著關鍵的地位，故應列入文字的類型之ㄧ。 

                                                 
213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頁 78。 
214 同上註，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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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聲」 

 

    陳夢家將卜辭中所見的形聲字，理解為三種演進情況：(1)、形與聲之相益。

(2)、形與形之相益。(3)、聲與聲之相益。215並且有六種不同的增加形符與音符

的方式。216因為文字的形體結構兼具形符與音符，所以歸入「形聲」。 

 

    唐蘭是首位以新出土的古文字為材料，建立文字理論的學者。唐氏的三書說

打破傳統六書的框架，將轉注、假借排除在外。唐蘭之後的學者針對唐氏的論點

與分類進行討論與修正，陳夢家是其中之ㄧ，探究文字發展的過程，提出「假借」

需納入文字的基本類型，是陳夢家三書理論最大的特色。將唐氏的象形、象意合

併而成象形，再加上形聲，形成新的三書理論。     

    僅管唐蘭三書理論有開創之功，後來諸多文字學者仍以陳夢家的三書說為藍

本，略加修正，以裘錫圭與劉又辛為例。裘錫圭將陳夢家的「象形」改為「表意」，

表示用意符造字之義。217陳夢家的「假借」僅有本無其字的假借，裘氏將範圍放

寬，本有其字的通假亦包含其中。裘錫圭的三書為「表意」、「假借」、「形聲」。

劉又辛〈論假借〉文中提出的文字理論與陳夢家三書說相當，同樣的將六書中的

象形、指事、會意歸為一類。並批評唐蘭沒有將「假借」列入三書說中。提出文

字的發展演變過程為：「表形」、「假借」、「形聲」。218以陳夢家三書說為首的現象

已有許多的學術論文提出討論，筆者此處不再贅言。219 

 

                                                 
215 同上註，頁 79。 
216 1 加聲於形。2 加形於聲。3 加聲於聲。4 加形於形。5 加指標。6 合文。同上註，頁 79。 
21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北：萬卷樓圖書公司，1995 年)，再版，頁 129。 
218 劉又辛：《文字訓詁論集》(北京：中華書局，1993 年)，頁 22-35。 
219 例如：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張麗花的碩士論文《甲骨文字四書說研究》、東海大學研究生南基 

  琬的博士論文《唐蘭的文字學研究》、東海大學研究生方怡哲的博士論文《六書與相關問題研 

  究》均有論及以陳夢家三書說為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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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魯實先 

 

魯實先對於六書中象形、指事、會意與形聲著墨不多，發表的見解集中於

「轉注」與「假借」，魯氏的文字理論專著為《轉注釋義》和《假借遡原》，故筆

者此處主要針對後二書討論。 

 

魯實先云： 

 

夫六書之名始載周禮，循名覈實，而以六書皆造字之本者，明箸於劉氏七

略…然則轉注假借，而與象形指事駢列為六書者，其必如劉氏所言，為造

字之準則，而非用字之條例，憭無疑昧者矣。220 

 

魯實先又云： 

 

文字因轉注而 衍，以假借而構字，多為會意形聲，亦有象形指事。是知

六書乃造字之四體六法，而非四體二用，斯則百世以 來哲而不惑者也。

221
 

 

劉歆《七略》將六書列為造字法則，魯實先也依據轉注與假借與其他四書並列為

由，推論二者必為造字之準則，非戴、段二氏所云的用字條例。魯實先提出「四

體六法」的文字理論，四體者，所造之字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六法者，

六書皆為造字法則。以駁戴、段的「四體二用」說法。 

 

魯實先對於《說文》中「轉注」定義有嶄新的詮釋： 

                                                 
220 魯實先：《假借遡原》(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3 年)，頁 34。 
221 同上註，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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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云「建類一首」者，謂造聲韻同類之字，出於一文。其云「同意相受」

者，謂此聲韻同類之字，皆承一文之義而孳乳。轉謂轉迻，注謂注釋，故

有因義轉而注者，有因音轉而注者，此所以名之曰轉注也。
222 

 

許錟輝對於魯實先此段說解有清楚的說明：建類之「類」意思為「聲韻」之類。

指後造之字，必與初文聲韻同類。「一首」指轉注字所從出之初文。「同意」指後

造之字的字意，與初文之意相同。「相受」指初文之意受於後造之字。223 

魯實先「轉注」類別有二，一為「義轉」而注，另一為「音轉」而注。「義

轉」而注的方法有二：「一為存初義，以別於假借與引申。」此類指將初文借為

它義，因為引申或是假借等緣故，而有不同的字義產生，另造新字轉而注初義。

如魯氏舉「無」字為例，「無」假借為亡義，另造「舞」字，以保存初義。「二為

明義訓，以別於一字兼數義。」此類指一字形有數義，為免義訓相混，因而另造

新字。如魯氏舉「嘽」字為例，「嘽」有喘息之義，又有喜樂之義，為別一字兼

數義，另造「喘」字。魯實先的「音轉」而注觀念傳承自章太炎「轉注」說法，

考量「方言」對於文字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如魯氏舉「龍」字為例，字義為「鱗

蟲之長」，雅言讀作「ㄌㄨㄥˊ」；有一方言讀為「ㄌㄧㄥˊ」，為了標示方言的

音讀，於「龍」字加聲符「霝」作「龗」。 

魯實先的假借屬「造字假借」，向下又區分為「無本字的造字假借」與「有

本字的造字假借」。魯氏定義「無本字的造字假借」：「凡無本字之用字假借，後

造本字，亦承假借之義者，則為無本字之造字假借。」224魯實先所謂的「無本字

之用字假借」是許慎定義的「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225如「八」訓為別，

                                                 
222 魯實先：《轉注釋義》(臺北：洙泗出版社，1992 年)，頁 1。 
223 許錟輝：〈魯實先先生轉注釋義述例〉，收錄於《魯實先先生學術討論會論文集》(臺北：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1992 年)，頁 79。 
224 魯實先：《假借遡原》(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73 年)，頁 223。 
225 賴明德：〈假借析論-----兼釋魯師實先之假借說〉，收錄於《魯實先先生學術討論會論文集》(臺

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1992 年)，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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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假借為數字之義的「八」，此階段為「無本字之用字假借」；之後利用承繼假

借義的「八」字，孳乳再造一新字「 」，為馬八歲之義，此為「無本字的造字

假借」。「有本字的造字假借」，如魯氏所舉的「駙」字，《說文》：「駙，副馬也。

從馬付聲。」、「付，與也。從寸持物對人。」「付」字無次要之義，駙字從付無

所取義，故「付」字當為「副」字假借。《廣韻》「副」字為「敷救切」、「付」字

為「方遇切」，二字聲母皆為輕唇塞擦音，屬雙聲通假。此用有本字的用字假借

造字，因而稱為「有本字的造字假借」。 

 

魯實先提出「四體六法」的文字理論，所造之字為象形、指事、會意、形

聲四種形體；而六書皆為造字法則。魯實先「轉注」類別中的「義轉」而注，牽

涉到文字因為孳乳產生的引申義或是假借義，造一新形構，以保存初義或是別一

字兼數義的情形。「音轉」而注產生的緣由，在於雅言與方言的差異，於是在初

文上加一聲符，以標示方言的語音。「造字假借」成因與假借義關係密切，文字

承繼假借義後，透過附加偏旁再造新字。 

 

(三)、龍宇純 

 

    筆者於第一節「六書四造二化說」的發展與內容，闡述龍宇純先生六書的演

變，龍氏的六書理論最早見於民國五十七年(西元 1968)的初版《中國文字學》。

之後幾經修訂至民國八十三年(西元 1994 年)為定本。 

    龍宇純先生的六書理論是為了探求「為語言造字，究竟有多少種方法可用？」

226除了依文字形體結構劃分而有「表形」、「約定」、「表意」、「形聲」等類名的建

立與歸類外，透過語音的借用產生的「表音」、由字形結構上觀察，雖兼具形符、

音符，但因文字產生的過程牽涉到語意引申、文字假借而另立一個類別的「音

意」，皆是龍宇純先生寫作六書所關注的核心。 
                                                 
226 龍宇純：《中國文字學》(臺北：五四書局，2001 年)，定本再版二刷，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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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李孝定 

 

    李孝定依據甲骨文所出現的文字種類，提出漢字六書理論： 

 

1、「象形」 

 

    李孝定贊同唐蘭界定「象形」的定義是「確不可易的」。象形字只能表達具

體而確定的事物。227葉秋蘭進一步指出，唐、李的象形字來源即是許慎對象形「畫

成其物，隨體詰詘」的說解。228
 

 

2、「指事」 

 

    此類有二，第一類「形基指事字」：其構成是「以已有的象形字為基礎，加

上些抽象的記號」229。透過後加的「抽象符號」以表示抽象的概念，而此抽象的

概念是象形字無法表達的。例如：本字以象形的木字為基礎，於木下方加橫畫，

標示出樹根之義。第二類「純粹指事字」：「以單畫示意不假依附」230，例如：甲

骨文的一、二、三。 

 

3、「會意」 

 

    李孝定定義：「會合兩個或以上的象形字，或者變動某一象形字的一部份形

                                                 
227 李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頁 37。 
228 葉秋蘭：《李孝定先生的六書理論及其文字歸類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2002 年)，頁 47。 
229 李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頁 38。 
230 李孝定：《讀說文記》(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92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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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者誇大其中某一部份」231透過上述的方法，文字能夠表達較為複雜的概念

或是不固定的動作。如李氏所舉：甲骨文的「為」字，作「 」，從又從象，象

以手牽象鼻之形。 

 

4、「假借」 

 

    李孝定云：「借用一個音讀與所須表達的概念的語音相同或相近的已有文

字，來加以表達」232李氏亦贊同假借字與被借字不能存在字義的引申關係。 

 

5、「形聲」 

 

    此書可分成三類：第一類「原始形聲字」。由象形、指事、會意、假借文字

經過加注形符的過程，成為原始形聲字。第二類「純粹形聲字」。同時由一形符

一聲符相組而成的形聲字。第三類「變態形聲字」。由一個形符與多個聲符組合

而成的形聲字。如李氏所舉的福字，金文福字字形多「從示從 」，作「 」〈士

父鐘〉《集成 00145》。然而〈周乎卣〉《集成 05406》的福字作「 」，李氏云：「從

北，乃累加聲符。」
233
 

 

6、「轉注」 

 

李孝定云： 

 

轉注字，不過是形聲造字法大量應用以後，所造出來的古今音殊字，和方

言音殊字，它本身只能說是形聲字，所謂轉注，是說它和另一個字的關係

                                                 
231 李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頁 38。 
232 同上註，頁 38。 
233 李孝定：《金文詁林讀後記》(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92 年)，二版，頁 4。 



龍宇純先生文字學研究－以龍著《中國文字學》為例 
 

 120

而已。
234
 

 

李氏認為由文字的形體結構觀察，此類字應歸入形聲字中；但是轉注字無法獨立

存在，需透過另一個字說明關係。
235 

轉注與假借均無法單獨說該字為轉注字或該字為假借字，而必須說「某字

是某字的轉注」、「某字借為某」。屬於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任何一個字，

它是獨立的，可以屬於某一體，不需要其他字例說明關係，因此，李孝定贊同「經

緯說和體用說，在六書分類學上是一種大進步。」
236

前四書與後二書是不同的。 

 

    李孝定的六書理論，象形、指事、會意依據文字的形體結構來分類。形聲字

亦因形構兼具聲符與形符，即使形成的來源不同仍歸入同一類。假借的成因為借

用一個與語音同近的文字相代。轉注需透過另一個字說明其關係，無法獨立存在。 

  

(五)、李圃 

 

    李圃提出甲骨文的「表詞方式」說。237 

 

李圃云： 

 

漢字的表詞方式是通過對已有漢字內部結構關係的分析，指出其表詞方式

                                                 
234 李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論叢》(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年)，頁 38。 
235 李孝定贊同馮振所認為的轉注字需具備三個條件：1、必為形聲字，並且以原字為部首。2、

與原字義相同 3、與原字音相近。同上註，頁 34，註腳 32。 
236 同上註，頁 36。 
237 李氏亦提出漢字的造字方法，其云：「甲骨文造字方法是建立在字的結構要素－字素的性質及

其組合關係的基礎之上，對由字素構成新字的質變過程進行描寫的，因而是一種動態描寫。」 
李氏將「造字方法」分作八種：獨素造字法、合素造字法、加素造字法、更素造字法、移位造字

法、省變造字法、綴加造字法、借形造字法。因為該造字法與本論文切入角度不同，所以不置入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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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類別，因而只是一種靜態的描寫。238 

 

李圃的表詞方式類別有六： 

 

1、「象形表詞」 

 

    李圃云：「以簡括的寫意筆法描繪事物的輪廓，以人或事物之形，表示人或

事物之名。」239例如李氏舉「首」字作「 」，透過頭部特徵勾勒出首形。 

 

2、「指事表詞」 

 

    李圃云：「在具體事物形象描摹的基礎上，加添具有區別性特徵的符號(字

綴)，藉以構形，並以整體的構形表聲或表義。」
240

例如李氏舉「亦」字作「 」，

為成年人體正視之形，加 表人體腋下的部位。 

 

3、「形意表詞」 

 

    李圃云：「具有『象形』的一部分特點，又具備『會意』的一部分特點，可

是又同『象形』、『會意』有著明顯的差別。」
241

、「它的突出特點是要求人們憑

藉一個獨立的形象去領會一種關係意義。」
242

形意字所表的詞義是透過間接的方

式呈現，例如李氏舉「大」字， 為成年人體正視之形，與側視之形的人( )是

不同的字，更與音義無關。人們通過「大」這個成年人的形體，產生與未成年的

幼兒對比聯想，又通過聯想去把握「大」所表示的關係意義。因此，「大」僅能

                                                 
238 李圃：《甲骨文文字學》(上海：學林出版社，1995 年)，頁 39。 
239 同上註，頁 122。 
240 同上註，頁 127。 
241 同上註，頁 130。 
242 同上註，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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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間接的關係顯示詞義。
243

再如眉字作「 」象眉毛之形，單看「 」是無法

辨別何物，若在其下加上  ，便可由空間標示出為目上之毛的眉。
244

 

 

4、「會意表詞」 

 

李圃云： 

 

會意表詞方式的字都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字素構成的，兩個或兩個以上

的字素之間均保持著各自的義類，都處於直接顯示詞義的上位層次，而義

類與義類之間則通過一定的思維方式構成一個特定的關係意義。245
 

 

例如李圃舉步字作「 」，兩腳前後移動，會「行走」之意，表動詞。246明字作

「 」，日和月的光亮，會「明亮」之意，表形容詞。247 

 

5、「意音表詞」 

 

    此即舊有的「形聲」一類，李圃認為該名稱容易造成混淆，故改以「意音」

一詞。248李氏云：「意音表詞方式是以一個字的字形結構兼表詞的義和音的表詞

方式。」249若由結構觀察，意音表詞的字多由「義素和義素兼音素」兩個字素構

成的。如李氏舉的「沚」字作「 」，從水從止，止亦兼表聲。 

 

6、「假借表詞」 

                                                 
243 同上註，頁 131。 
244 同上註，頁 134。 
245 同上註，頁 137。 
246 同上註，頁 138。 
247 同上註，頁 142。 
248 同上註，頁 143、144。 
249 同上註，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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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圃認為「這種表詞方式與前五種大不相同。這種表詞方式是另一個平面上

的問題。」250其歸納假借表詞特點有四： 

 

第一，被借字與借字之間的差異在於，前者是個完整的形與音義的統一

體；後者的音義是借字的語素所固有的，而字形卻是借來的。…第二，被

借字的字形結構與所表詞自身的意義了無牽涉。第三，被借字的讀音與所

表詞自身的語音形式或同或近，二者在讀音方面基本上處於重合狀態。…

第四，從被借字的角度來看，所表示的意義是從本無其字的語素(或詞)

的意義轉嫁過來的。251
 

 

    李圃的表詞法，前五種類型透過形體結構的不同分類，假借則借用與語音相

同相近的文字以代。李氏認為前五個表詞法與假借表詞為不同平面的問題。 

 

 

    本節挑選了與龍宇純先生相近時代的九位學者的漢字分類理論，依據各文字

理論中類名建立的依據與文字歸類分屬，將上述的理論分作「以形體結構為出發

點研究文字立論」與「以語言為出發點研究文字立論」二類。前類單就文字的形

體結構作類名劃分的依據，只要文字的字形沒有改變，歸屬的類名不變。後類除

了文字的形體結構需考量外，因為語言中語義擴大產生的引申義、音同或音近取

其字形相代替的假借與為表方言語音而後加聲符等現象，皆是「以語言為出發點

研究文字立論」一類所關注的。 

 

 

                                                 
250 同上註，頁 154。 
251 同上註，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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